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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兩�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最新發展更新

2024 年 5 月 31 日中國國務院進一步宣布
於同年 6 月 15 日起，針對 134 個稅目產品，
中止適用 ECFA 協定之稅率。此次中國大�
取消優惠關稅的項目，涵蓋石化、紡織、機
械、鋼鐵及金屬與運輸工具等產業，相關產
品進口至中國大�關稅稅率將恢復為 1% 至
12% 不等，依照稅則號別整理如下（註）：

臺灣與中國大�為�步減少或消除地區間的
貿易和投資障�，於 2010 年簽署海�兩�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以下簡稱「ECFA」），
�今已進入第 14 年。於 2023 年中，中國
大�對臺灣地區 4,000 多項產品實施貿易�
�調查；同年底，中國大�宣布對臺灣石化
產業 12 個稅目產品取消 ECFA 優惠關稅。

關稅稅率區間標題章節

6%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研蠟27

5.5-6.5%有機化學產品29

6.5-10%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漆類及凡立水；油
灰及其他灰泥；墨類32

6.5%肥皂，有機界面活性劑，洗滌劑，潤滑劑，人造蠟，調製蠟，擦光或除垢劑，蠟蠋及類
似品，塑型用軟膏，（牙科用蠟）以及石膏為基料之牙科用劑34

7.5-10%蛋白狀物質；改質澱粉；膠；酵素35

6.5-10%塑膠及其製品39

5-10%棉花52

5-10%人造纖維絲54

5%人造纖維棉55

10%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56

10%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工業用紡織物59

10%針織品或鉤針織品60

8-17.5%玻璃及玻璃器70

3-8%鋼製72

4-7%銅及其製品74

8%卑金屬製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82

4-14%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84

5-12%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
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85

6-13%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87

15%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鐘錶；樂器；上述物
品之零件及附件90

14%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附件95

（註：依據經濟部貿易署ECFA專區公告資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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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之產品類別，配合經濟部貿易署推
行之輔導策�或出口補助計畫，多元化公
司之外銷市場。

• 定期瞭解臺灣現行積極申請加入之貿
易協定，如臺灣於 2021 年即正式遞交
申請加入跨太平�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企業可定期與有關當局瞭
解簽署動態，以提前部署供應�之計畫，
亦可檢視是否已有現行可適用之其他自由
貿易協定。

• 針對預計調整之供應�安排，提前瞭解供
應�中各地區涉及之合規流程與程序，及
是否需要相關原產地證明配合，以完善供
應�調整中相關的合規安排。

• 供應�變動後，可能有相關稅務或關務影
響須另行評估，如移轉訂價政策安排或平
衡所得稅與關稅方法等，企業應全面地綜
�可能涉及之生產、銷售、關務及稅務等
面向潛在之影響。

近期國際貿易局勢發展多變，企業如何在各
地區關稅��及貿易戰爭中�固銷售及�展
市場，供應�管理已是企業至關重要之議題。
參考以上建議，企業可透過積極計畫以因應
現今貿易管制的負面影響，在合規的前提下
��營運的�步。

我們的觀察

根據財政部關務署統計數據，從 2013 至
2023 年，臺灣出口至中國大�累積減免關
稅金額超過 100 億美元；且綜�本次取消優
惠關稅的 134 項產品中，涵蓋石化、紡織、
機械、鋼鐵及金屬、運輸工具等，多數為臺
灣前十大出口產業。顯示在 ECFA 下，儘管
近年來臺灣對於中國大�的貿易依存度持續
下降，中國大�仍然為臺灣出口貿易之重要
對象。

對本次取消 ECFA 之優惠關稅，經濟部貿易
署將輔導相關產業業者執行產業升�與積極
分�市場，預計辦理多場��會瞭解企業實
際需求，並協助企業發展差異化及高值化產
品。其中分�市場方面，將以異業結�方式
���銷，帶領相關產業�上下�業者積極
參與海外展�，建立中小企業共同品�以�
展海外市場；此外，經濟部計畫研擬出口補
助相關政策，以協助相關業者多元化因應
ECFA 中止關稅優惠之��。

在 ECFA 關稅優惠�步減少的趨勢下，我們
建議相關企業可採取以下具體方式因應：

• 全面檢視出口至中國大�產品是否落入本
次 134 項中止關稅優惠之產品清單，以
充分掌握本次 ECFA 中止項目受影響之產
品類別與關稅潛在成本等。此外，可針對

全球貿易及供應�稅務諮詢服務 聯絡人：  

• ��� 協理   分機 67105
• 許�� 協理   分機 67839
• 楊雅� 經理   分機 67122
• 何�� 經理   分機 67136
• ��� 經理   分機 67500
• 陳盈� 經理   分機 66793

• 林志翔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76 
• �雅�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33
• 林宜�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0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5

聯絡電�：02 2757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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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貿易代表署公布對 301 條款關稅審核結果對中國
原產貨物加徵關稅

Review of Actions Taken in the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下稱
報告 )，報告指出根據 301 條款所採取之關
稅政策具正向影響力，包含促使中國採取行
動以減少相關技術移轉行為、增加其他�代
性商品來源之進口、並增加美國整體經濟與
製造供應�之回復力，僅對美國整體經濟�
�產生輕�負面影響。美國貿易代表署基於
此支持決議延長 301 條款之關稅政策，並
擴大針對關鍵性產業之中國原產貨物加徵關
稅。加徵關稅時程與稅率如下：

美國白� (the White House) 與美國貿易代表
署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於 2024 年 5 月 14 日當地時間公布將針對
價值約 180 億美元 ( 約新臺幣 5,825 億元 )
的中國原產貨物加徵關稅以保障美國企業與
�工之利益，加徵關稅之產業範圍涵蓋電動
�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關鍵礦產、半
導體以及鋼鋁、港口起重機、醫�和個人防
護裝備等產品。

該項決議係基於美國貿易代表署之報告
「對 301 條款調查採取行動所進行之四年
期審查：中國在技術轉移、知識產權和創
新方面的作為、政策和實�」 (Four Year 

加徵關稅稅率時程現行關稅稅率貨物類別

於2024年提高至25%7.5%電池零件(非鋰離子電池)

於2024年提高至100%25%電動車

於2024年提高至25%0%口罩

於2024年提高至25%7.5%鋰離子電動車電池

於2026年提高至25%7.5%鋰離子非電動車電池

於2026年提高至25%7.5%醫用手套

於2026年提高至25%0%天然石墨

於2024年提高至25%0%部分其他關鍵礦物

於2026年提高至25%0%永久磁鐵

於2025年提高至50%25%半導體

於2024年提高至25%0%港口起重機

於2024年提高至50%25%太陽能電池(無論是否組裝成模組)

於2024年提高至25%0% - 7.5%部分鋼鋁產品

於2024年提高至50%0%注射器和針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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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再透過美國海關的核定及見解，管理
相關間接稅賦或評估調整產品供應�。

• 制定合規流程和程序，以在美國海關加強
執法和審查面前展示企業已�善良管理人
應�之合理注意與管理。

• 有關自關係企業購買商品，並出口至美國
之分銷商，有可能因徵收 301 條款關稅
而受到移轉訂價的影響。除了減輕關稅影
響的戰�重要性以及協調所得稅和關稅方
法外，受影響方還應審查向美國海關報告
任何移轉訂價調整的機制。美國海關對進
口後調整價格的報告有非常具體的規定，
例如移轉訂價調整，這些規定要求進口商
在進口可能會調整價格的商品之前採取特
定行動。通過適當的事先規劃，可在移轉
價格調低的情況下，申請獲得已支付關稅
的退款。

於國際貿易尚屬嚴�的情勢下，企業如何
在關稅��及中美貿易戰�展市場並提高
利潤，供應�優化與關稅管理成為企業得以
存續並�出之關鍵。通過上述建議，企業可
以更加積極地因應中美貿易戰帶來的不確定
性，減少對其業務的負面影響，並確保在變
化的國際貿易環境中保持合規和�爭力。

我們的觀察

美國政府已定調延續對中國所採取的關稅政
策，針對特定貨物加徵並提高關稅稅率，建
議企業應全面檢視出口至美國產品是否落入
301 條款之範圍，並評估供應�中出口至美
國產品是否有可能被美國海關認定為中國原
產而受 301 條款所影響須加徵關稅，如現行
供應�已受影響，我們建議臺商可採取以下
具體方式因應：

• 完整檢視端到端供應� (end-to-end 
supply chain)，以充分了解受影響產品的
範圍、潛在成本、�代採購選項、�代製
造選項，包括將生產轉移到中國以外地
區，並進行原產地規劃以減輕影響。

• 檢視出口至美國之貨物於美國申報之稅則
號別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HTS 
)，是否落入 301 條款之範圍，並採取供
應�調整措施，或向美國海關申請稅則號
別解釋函令，以避開落入 301 條款範圍
之可能。

• 考慮取得美國海關原產地解釋函令，透過
強調發生在非中國之轉型活動，增加申請
成功機率，以核釋產品原產地非中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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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及供應�稅務諮詢服務��

近年來，房地產議題一直是國內熱門討論焦點，房屋價格上升亦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為
健全房地產市場、促進房屋有效利用及合理化不動產持有稅負，立法院於去年12月三讀通過
房屋稅條例部分條文修正，今年初經總統公布，確定於民國113年7月1日後，修正的房屋稅
條例正式上路。本次修法一大主軸為調整稅率，故又稱為「房屋稅差別稅率2.0方案」。本期
安永稅務焦點就帶大家了解房屋稅的基本規定，以及最新推出差別稅率2.0方案的修法重點。

房屋稅簡介

房屋稅顧名思義為針對固定於土地之上的建築物課稅。除了一般認知的房屋外，能夠增加房
屋使用價值的建築物，亦為房屋稅課徵的對象。舉例來說，若觀光旅館整建時新增了電梯，
則該電梯因增加了房屋的使用價值，故亦屬房屋稅的課徵範圍。

為了讓大家快速了解房屋稅的相關規定，我們彙整房屋稅的相關課稅要件如下：

房屋稅及差別稅率2.0簡介

若房屋進行新建、增建、改建，視其發生時間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由於房屋稅的徵收期間
為上一年7月至當年6月底，以當年2月末日為納稅義務基準日，因此若在上一年7月至當年2
月底間發生新建、增建或改建，建造完成後的房屋稅將按月比例計算繳納稅額（不足一個月
的部分不計算）；而在當年3月至6月底間新建、增建或改建完成之房屋，新建、增建、改建
部分的房屋稅併入次期徵收。至於房屋拆除的情況，於拆除前，該年度房屋稅按月比例計算
（不足一個月的部分不計算）。

本次修法重點

根據房屋用途不同，房屋稅條例將其區分為住家用房屋及非住家用房屋，並適用不同稅率及
規定。本次修法主要針對住家用房屋適用稅率及條件作出調整，以下為五大修法重點：

一. 全國單一自住減稅
為減輕購屋純自住民眾的稅賦負擔，本次修法針對全國單一自住符合一定要件者，法定
稅率由原1.2%降為1%。根據財政部公布的「全國單一自住房屋現值一定金額基準」，相
關要件包含：
1. 無出租使用或營業用
2. 房屋稅課稅所屬期間首日，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全國合計僅持有1戶房屋且規

定辦竣戶籍登記
3. 房屋現值於直轄市及新竹縣市非屬該縣市前1%者或於其他縣市非屬該縣市前0.3%者

1. 房屋所有人，若為共有房屋，向共有人徵收之，或由共有人推定一人繳納
2. 以土地設定地上權之使用權房屋，則為使用權人
3. 設有典權者，典權人

納稅義務人
（以二月末日政府記

載為準）
每年5/1至5/31一次徵收（課稅所屬期間為上一年度7/1至當年度6/30）課徵及繳納期間
房屋稅課徵基礎為「房屋現值」（或稱「房屋評定現值」）。由各縣市政府
組成「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房屋構造、使用用途、所在地段等等不同要
素，每三年評定一次房屋現值。一般而言，各縣市政府評定的房屋現值低於
房屋市價。

課稅基礎



 

8

二. 非自住住家用房屋改以全國歸戶課徵累進稅率
納稅義務人如持有多間非自住住家用房屋須按累進稅率課徵房屋稅，其中房屋數量由各
縣市單獨計算改為全國累計，並且調高法定稅率及強制各縣市政府必須對持有多屋者依
累進稅率課徵房屋稅。

為使讀者更加了解全國歸戶制度對持有多間其他住家用房屋於修法前後稅負差異，我們
簡單舉例說明。若小安於臺北市、臺中市及宜蘭縣各持有一戶非自住住家用房屋，則全
國歸戶採用與否之應納稅額如下：

（註1）以臺北市、臺中市、宜蘭縣鋼骨造，總層數5層之舊成屋為例，課稅面積均為100平方公尺
（約 30坪），且均分 別坐落於該縣市之鬧區，經各縣市房屋稅試算系統計算，以臺北市、
臺中市、宜蘭縣房屋現值分別為100萬、30萬、33萬進行試算。

（註2）以現行臺北市、臺中市、宜蘭縣房屋稅差別稅率為例，修法後之差別稅率仍有待公告。

宜蘭縣臺中市臺北市修法前

1戶1戶1戶持有房屋戶數依縣市歸戶

1.5%2.4%2.4%適用稅率

4,9507,20024,000房屋稅試算
(註1)

36,150房屋稅共計

宜蘭縣臺中市臺北市修法後

共計3戶持有房屋戶數全國歸戶

2%2.4%3.6%適用稅率
(註2)

6,6007,20036,000房屋稅試算

49,800房屋稅共計

三. 租賃非自住住家用房屋適用優惠稅率
若納稅義務人出租非自住住家用房屋，且全年度申報租賃所得達到財政部訂定的租金標
準，法定稅率由原1.5%-3.6%降為1.5%-2.4%。所謂租金標準，依財政部公布111年度房
屋及土地之「當地一般租金標準」，按租賃房屋所在縣市，其年度租金標準為房屋現值
15%至20%不等。其中最高為臺北市，須達到房屋現值的20%，意即若有租賃臺北市之
房屋，房東申報的年度租賃所得必須高於該房屋現值的20%，方得適用優惠稅率。

四. 因繼承而取得之共有非自住住家用房屋減稅
考量因繼承而取得之共有非自住住家用房屋，於房屋處分及利用上較難與其他共有人達
成共識，易使房屋未能有效利用，故本次修法適度減輕因繼承而共有房屋者的稅負，法
定稅率由原1.5%-3.6%降為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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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鼓勵建商儘速銷售新屋，2年內新屋適用優惠稅率
為鼓勵建商能儘速將新建房屋投入房地產市場以增加供給，綜合考量合理銷售房
屋時間，新建房屋於起課房屋稅2年內，適用法定稅率2%-3.6%。超過2年者，則
按一般非自住住家用稅率2%-4.8%課徵。

差別稅率2.0方案自民國113年7月1日後開始實施，故納稅義務人需留意今年5月仍須
按舊制繳納房屋稅。以下我們整理修法前後不同用途之住家用房屋適用稅率供比對參
考：

未修法部分

非住家用房屋並未在本次修法中調整，適用的規範均同。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
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課徵稅率為3%至5%之間，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稅率
則為1.5%至2.5%。

另外要提醒的是，如有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針對此種情況，納稅義務人是可以
按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及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是非住家用的面積
不得低於總面積的六分之一，若未達六分之一者，以六分之一計算。

稅率項目
3% - 5%

如有住商混和，得按使用面積分別課徵，惟營業面積不得低於總面積
的六分之一。

營業使用

1.5% - 2.5%非營業使用

113年度以後112年度項目
1.2%

1.2%
自住使用（註3）

1%全國單一自住

2% - 4.8%
全國歸戶

各縣市必須訂定差別徵收率
1.5% - 3.6%

各縣市得自行決定是否訂定差別
徵收率

非自住住家用

1.5% - 2.4%租賃住家房屋

1.5% - 2.4%繼承取得之共有房屋

2% - 3.6%2年內
建商新建住家用房屋

2% - 4.8%超過2年

（註3）房屋如要適用自住使用優惠稅率，需滿足以下條件方可適用：
1. 無出租使用或營業用
2. 供本人與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
3. 本人與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3戶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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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及供應�稅務諮詢服務 聯絡人：  

• ��� 協理   分機 67105
• 許�� 協理   分機 67839
• 楊雅� 經理   分機 67122

• 林志翔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76
• 林宜�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0 
• �雅�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33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5

聯絡電�：02 2757 8888    

安永觀點

本次修法旨在藉由調整房屋稅法定稅率，以達到健全房地產市場、有效利用房屋及合理化稅捐
負擔之目標，因此著重提高多屋者持有不動產之相關稅負，期望透過調升「囤房稅」以實現居
住正義。考量目前房地產有空屋率過高、房屋（買賣及租賃）市場供需失衡、租屋族租金負擔
沉重等現象，「差別稅率2.0」方案以提高累進稅率、全國歸戶、強制地方政府課徵囤房稅為
主軸，輔以租賃房屋租稅優惠鼓勵多房族釋出空房至租屋市場，另外也設計新建房屋頭兩年適
用優惠稅率，提升誘因及壓力促使建商儘速出售房屋，以期達緩解市場供需失衡之情形。

房屋稅作為持有不動產的成本之一，稅率調整對於持有人都會造成影響，因此建議納稅義務人
藉由本次修法調整稅率的契機，檢視自身房屋是否適用任何減稅或優惠稅率。例如本次「差別
稅率2.0」方案為了減輕購屋純自住者的房屋稅負擔，特別增訂全國單一自住減稅之條款，若
納稅義務人發現自身符合全國單一自住之要件，可密切關注後續相關新聞以保障自身權益。另
外，如有購入房屋後欲作自住使用或房屋用途有變更之情形，建議儘速依規定向當地主管稽徵
機關申報，以避免溢繳稅款或致使漏稅情事發生。

此外，近日花蓮的強震造成部分房屋有坍塌、毀損之情況。如房屋有坍塌至不堪居住，依規定
得申請停止課稅。災害損毀房屋五成以上，則免徵房屋稅，損毀三成至五成者，改為減半徵
收。若是有前述任一種情形，納稅義務人須主動於時限內填具申請表向稽徵機關減免。如逾期
申請，則申請當月份起適用減免規定。

最後提醒，房屋稅課徵標的除房屋本身外，任何使房屋使用價值增加之建築物亦屬課徵標的，
且不因建築物為違章建築與否而有所異同。因此，如有新建、改建之違章建築（如頂樓增加新
樓層），亦應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繳納房屋稅。一旦未如實申報遭查獲，將面臨補稅及相
關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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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洞悉 ( 一 )

隨著臺灣與韓國於 2021 年 11 月 17 日完成簽署之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
協定（以下簡稱「臺韓所得稅協定」）已於 2023 年 12 月 27 日起生效，並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跨國企業得透過相互協議程序（MAP）執行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
以避免單方查核調整時所產生之雙重課稅。跨國企業亦可透過申請雙邊預先訂價協議
（BAPA）來降低稅負的不確定性。

本系列移轉訂價洞悉將就韓國移轉訂價文據規範、應注意之事項、韓國移轉訂價查核以
及雙邊預先訂價申請重點分三期進行說明！

Transfer
Pricing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移轉訂價服務

邱昱傑
資深經理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陳彥霖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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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臺灣與韓國於2021年11月17日完成簽署之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
定（以下簡稱「臺韓所得稅協定」）已於2023年12月27日起生效，並自2024年1
月1日起適用，跨國企業得透過相互協議程序（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
MAP）執行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以避免單方查核調整時所產生之雙重課稅。跨國
企業亦可透過申請雙邊預先訂價協議（Bilateral Advance Pricing Arrangement,
BAPA）來減少事後查核風險並降低稅負的不確定性。

本期移轉訂價洞悉將就韓國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之規定
及韓國移轉訂價查核環境進行說明。

在次期移轉訂價洞悉，將就臺韓所得稅協定及雙邊預先訂價協議申請重點進行分
享，敬請期待！

韓國當地國檔案（Local File）及
集團主檔報告（Master File）之文據架構與規範

韓國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內容及韓國移轉訂價查核環境

臺韓所得稅協定及
雙邊預先訂價協議申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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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三層文據規範

韓國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之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第
13項行動計畫宣布後，於2015年12月、2016年2月分別在《國際稅法修
正法案》（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Taxes Act, AITA）增加了三層文
據相關規定，隨後在2016年12月和2017年2月針對細節進行了修訂，完整
規範了集團主檔報告（即事業概況報告事項企業主檔；Master File）、當
地國檔案（Local File）及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之
準備及申報事項，這些規定係自2016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年度適
用。

以下將就韓國國別報告之提交標準進行說明。

企業如果符合以下條件，必須提交國別報告：

• 韓國最終母公司上一會計年度的合併收入超過1 兆韓元（約7.5億歐
元）。

另外，如果韓國企業的外國最終母公司上一會計年度的合併收入超過 7.5
億歐元，並且符合以下任何條件，則需要提交國別報告：

• 最終母公司租稅管轄區不強制要求提交國別報告。
• 由於缺乏租稅協定或其他原因，相關租稅管轄區與韓國不存在國別報

告交換機制。

哪些企業需要提交？

國別報告通知（CbCR Notification）應在會計年度結束後的6個月內提
交；國別報告則須於 12 個月內準備並提交。

國別報告通知及國別報告提交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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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之涵蓋內容

以下為國別報告主要涵蓋之內容：

跨國企業集團名稱：
所得年度：

有形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除

外）

員
工
人
數

累
積
盈
餘

實
收
資
本
額

應
付
所
得
稅

已
納
所
得
稅

稅
前
損
益

收入
租
稅
管
轄
區

合
計

關
係
企
業

非
關
係
企
業

► 表1：跨國企業集團收入、稅負及業務活動概況

► 表2：跨國企業集團於各租稅管轄區之國別報告成員名單

跨國企業集團名稱：
所得年度：

主要營運活動
集團
成員
之設
立登
記地
（若
與居
住地

不同）

屬轄區
居住者
之集團

成員

租稅
管轄
區

其
他

停
業

持
有
股
份
或
其
他
權
益
工
具

保
險

受
規
範
金
融
服
務

集
團
內
部
融
資

對
非
關
係
人
提
供
服
務

營
運
管
理
或
支
援
服
務

銷
售
、
行
銷
或
配
銷

製
造
或
生
產

採
購

持
有
或
管
理
智
慧
財
產
權

研
究
與
發
展

其他提醒 - 罰則

► 未按規定提交上述報告之企業，得處3,000萬韓元（約2.7萬美元）
之罰款。

註：國別報告應以韓文及英文雙語方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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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移轉訂價查核環境

移轉訂價方法是否會受到韓國稅局的審查？

如果移轉訂價方法受到挑戰，後果是否包括稅務
調整？

► 是的。實務上，大多數韓國企業每四到五年會受到一次韓國稅局定期
之稅務查核，具體時間取決於企業規模（若企業存在其他特殊因素，
則可能更頻繁地被進行查核）。在稅務查核期間，審查移轉訂價的可
能性高。

► 是的。一般來說，如果將移轉訂價作為稅務查核的一部分進行審查，
稅務查核人員可能會對韓國企業使用的移轉訂價方法提出挑戰，並可
能提出對韓國企業較不利的其他移轉訂價方法，進行稅務調整。

哪些產業、交易類型及情況較可能受到韓國稅局
的審查？

► 韓國稅局會針對利潤鉅幅下降以及連續年度間利潤鉅幅變動的韓國企
業進行稅務查核。此外，韓國稅局也可能將嚴格審查那些向海外關係
企業支付高額權利金及管理服務費的韓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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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的 。 與 不 合 常 規 移 轉 訂 價 調 整 相 關 的 罰 則 有 兩 種 ： 短 報
（underreporting）罰則和估算稅款繳納不足（underpayment）罰
則。

► 短報罰款約為移轉訂價調整所產生之補徵稅額之10%。
► 估算稅款繳納不足罰款本質上是利息，以移轉訂價調整所產生之

補徵稅額的日利率（約0.025%）及累計總天數計算之。漏報稅款
的累計總天數自法定申報截止日（會計年度結束後三個月）的次
日起開始計算，直至繳納補徵稅款之日為止。

罰款豁免資格

► 如果韓國企業已經事先準備並備妥跨境關係企業交易移轉訂價文件，
並且聲明該文件做為移轉訂價方法合理性之佐證文件，韓國稅局針對
報告中的移轉訂價方法進行移轉訂價調整，韓國企業可以免除短報
（underreporting）的罰則（補徵稅額之10%）。

► 另外，要豁免上述短報罰則，必須根據韓國稅局的要求在30日內提
交相關移轉訂價文件。

若不合常規移轉訂價調整被核實認定，是否會有
額外的罰則？

韓國移轉訂價罰則及豁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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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翔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76 
• 林宜�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0 
• �文�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990
• ��文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681 
• 林志�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12

• �小� �總經理  分機 67100
• 陳�凡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林    � 資深協理  分機 75530
• 蔡�� 協理   分機 77383
• ��� 資深經理  分機 67084
• �宣� 資深經理  分機 67080
• �昱� 資深經理  分機 67133
• ��� 經理   分機 67088
• ��� 經理   分機 67094
• �承� 經理   分機 75709
• 陳�� 經理   分機 67089
• ��� 經理   分機 67112
• 楊�� 經理   分機 67111
• ��� 經理   分機 75636

聯絡電�：02 2757 8888    移轉訂價服務 聯絡人：

安永的觀察與建議
韓國已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之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第13項行動
計畫之成果報告建議，導入三層文據架構，其後亦不斷發布相關的法令要求、文據範本
等注意事項。針對國別報告之規範，除了最終母公司在韓國境內之跨國企業集團符合國
別報告之提交門檻，應於會計年度終了12個月內送交國別報告外，若最終母公司在韓國
境外，但該境外母公司所在租稅管轄區之法規並未強制要求提交國別報告，或與韓國不
存在國別報告交換機制，仍應於韓國送交國別報告。建議跨國企業應持續留意集團合併
收入是否已達國別報告送交門檻並按時備妥及提交相關報告。

另外，實務上，多數韓國企業每四到五年會受到一次韓國稅局定期之稅務查核，且可預
期稅務查核人員可能挑戰企業所使用之移轉訂價方法。因此，相關移轉訂價文據的準備
至關重要，企業應提前備妥文據，以因應未來韓國稅局的查核。

若跨國企業對集團成員有關韓國移轉訂價文據之編製有需求，歡迎隨時聯繫安永移轉訂
價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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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洞悉 ( 二 )

隨著臺灣與韓國於 2021 年 11 月 17 日完成簽署之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
協定（以下簡稱「臺韓所得稅協定」）已於 2023 年 12 月 27 日起生效，並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跨國企業得透過相互協議程序（MAP）執行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
以避免單方查核調整時所產生之雙重課稅。跨國企業亦可透過申請雙邊預先訂價協議
（BAPA）來降低稅負的不確定性。

本系列移轉訂價洞悉將就韓國移轉訂價文據規範、應注意之事項、韓國移轉訂價查核以
及雙邊預先訂價申請重點分三期進行說明！

Transfer
Pricing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移轉訂價服務

邱昱傑
資深經理

林志仁
執業會計師

陳彥霖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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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臺灣與韓國於2021年11月17日完成簽署之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
定（以下簡稱「臺韓所得稅協定」）已於2023年12月27日起生效，並自2024年1
月1日起適用，跨國企業得透過相互協議程序（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
MAP）執行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以避免單方查核調整時所產生之雙重課稅。跨國企
業亦可透過申請雙邊預先訂價協議（Bilateral Advance Pricing Arrangement,
BAPA）來減少事後查核風險並降低稅負的不確定性。

承續前兩期，本期移轉訂價洞悉將就臺韓所得稅協定及雙邊預先訂價協議申請重點
進行說明。

針對韓國當地國檔案及集團主檔報告之文據架構與規範，以及韓國國別報告內容與
韓國移轉訂價查核環境，我們已於前兩期進行分享，請參閱前期文章。

韓國當地國檔案（Local File）及
集團主檔報告（Master File）之文據架構與規範

韓國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內容及韓國移轉訂價查核環境

臺韓所得稅協定及
雙邊預先訂價協議申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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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韓所得稅協定

2021年11月17日，臺灣和韓國簽署臺韓所得稅協定，以深化發展經濟關
係及加強稅務合作，並經兩國各自完成其立法程序後，該協定已於2023
年12月27日生效，並自2024年1月1日起正式適用。

協定生效

 臺韓所得稅協定推動歷程

2024年1月1日2021年11月7日 2023年12月27日

協定簽署 正式適用

臺韓所得稅協定共29條，主要規定了包括股利、利息與權利金適用上限扣繳
稅率10%、營業利潤符合特定條件免稅及相關適用爭議解決機制（相互協議程
序）等合宜減免稅措施及稅務行政合作機制。

臺韓所得稅協定主要內容

適用範圍（第1、2條）

► 適用具有臺灣或韓國居住者身分之個人或企業。
► 適用之現行租稅項目：個人綜合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

（韓國亦包括農漁村特別稅及地方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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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韓所得稅協定主要內容（續）

股利、利息及權利金扣繳率（第10至12條）
► 課徵之股利、利息及權利金稅額上限為各項總額之10%。

財產交易所得（第13條）
► 原則上，轉讓當地國動產及不動產之利得，當地國得予課稅。
► 當地國之居住者轉讓股份，如該股份超過50%價值直接或間接來自

於對方國之不動產者，對方國得予課稅。
► 當地國之居住者轉讓對方國居住者公司股份取得之利得，倘於轉讓

前12個月期間內任一時點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資本25%以上者，
對方國得予課稅。

► 上述以外財產之利得，僅由轉讓人為居住者之國課稅。

相互協議程序（第25條）
► 若臺灣或韓國企業遇有下列情形，得於一定期間內向臺灣或韓國之

主管機關申請相互協議，以解決或預防雙重課稅之問題。

► 將發生或發生不符臺韓所得稅協定規定之課稅爭議；
► 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
► 申請雙邊預先訂價協議。

營業利潤免稅（第7條）
► 他方締約國之企業，除經由其於當地國境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

當地國得予課稅外，其利潤僅由他方締約國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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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協議程序

臺韓所得稅協定訂有「相互協議之程序」條文，臺灣及韓國企業除透過行
政救濟之單邊解決機制外，亦可利用相互協議程序透過雙方主管機關進行
意見交換，來解決協定適用爭議、進行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以消除重複課
稅之情形。

► 行政救濟及相互協議程序列示圖：

案件核定

行政救濟
（訴願、行政訴訟） 相互協議程序

行政救濟結果有其不確定性，且未必能減少雙重課稅，故企業可採
相互協議程序，促使雙方主管機關介入，以解決雙重課稅之問題。

解
決
方
案

► 一般而言，相互協議程序與行政救濟可同時進行；惟若企業已在韓
國稅務稽查過程中，接受了韓國國稅廳核定所徵收的稅款結果，並
提交不進行相互協議程序之確認書，韓國國稅廳可拒絕企業提交相
互協議程序之申請。

► 此外，韓國稅務法院可能推遲其決定直至得出相互協議程序之結
果。然而，一但法院已作出最終判決之裁定，企業就無法進行相互
協議程序之申請。

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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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預先訂價協議

承上，臺灣及韓國企業除了於案件核定後可透過相互協議程序進行一般或移
轉訂價調整之申請，亦可事先透過相互協議程序分別向臺灣主管機關與韓國
主管機關提出跨境雙邊預先訂價協議之申請，以預防跨國集團雙重課稅之問
題並減少租稅之不確定性。

韓國雙邊預先訂價協議申請

• 無交易金額門檻限制申請金額門檻

• 第一個涵蓋年度開始日前提出申
請

• 續簽（Renewal）則須於前一個
協議之最後一個涵蓋年度結束前
（建議6個月前）提出申請

申請期限

• 通常為3-5年申請涵蓋年度

• 可申請追溯適用過去年度（可達
5年）

是否追溯適用
（Roll-back）

• 法規上預備會議並非強制

• 惟實務上韓國國稅廳都會要求申
請人於正式申請之前進行預備會
議

預備會議
（Pre-filing meeting）

• 韓國國稅廳主管機關

► 韓國雙邊預先訂價協議申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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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預先訂價協議（續）

雙邊預先訂價協議之簡易申請流程如下圖所示。

► 簡易申請流程圖：

雙邊預先訂價協議

預
備
會
議

正
式
申
請

審
查
及
協
商

結
案
程
序

預備會議
申請

如需要
預備會議

提交申請

受理通知

審理作業

雙方稽徵機
關書面資訊

交換

雙方稽徵機
關協商會議

雙方稽徵機
關達成協議

相互協議終
了、通知結
論予申請人

預先訂價
協議簽署

補充說明
文件

如需要 補充說明
文件

申請人同意
申請人拒絕

撤回申請

遞交
年度報告

核閱
年度報告

終止協議

申請人
未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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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預先訂價協議應提示之文件與報告

韓國對於申請人所要求提供之文件內容主要包含如下：
► 預先訂價協議申請書，包括：
 申請人基本資訊
 申請涵蓋期間
 關係企業及涵蓋受控交易之相關資料
 移轉訂價方法

► 業務概況，包括公司發展沿革、營業內容、組織架構、國內外關係人結構圖
等說明資料等。

► 近三年所得稅申報書及財務報表、受控交易合約書。
► 其他主管機關要求提示之資料。

簽訂雙邊預先訂價協議的優點

► 降低移轉訂價風險，未來稅負的確定性比較高；
► 避免重複課稅之疑慮；
► 涵蓋期間內，企業之所得稅結算申報可免於被主管機關調查；
► 增進主管機關與企業雙方之了解，保持良好關係。

雙邊預先訂價協議之申請並未如單邊預先訂價協議申請有特定審核時間限制，
惟因該申請須涉及雙邊主管機關之交涉，通常需要較長的時間來達成最終協
議（約30個月）。

雙邊預先訂價審核評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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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的觀察與建議
臺韓所得稅協定已於2023年12月27日起生效，並自2024年1月1日起適用。該協議生效
後，雙方企業所支付之股利、利息及權利金之扣繳稅率將降低至10%，且營業利潤在符
合特定條件下可申請免稅，此外，雙方企業亦可透過相互協議程序來解決協定適用爭議、
進行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避免重複課稅；或藉由事先提出雙邊預先訂價協議申請，降
低移轉訂價風險及未來稅負的不確定性。

我們建議跨國企業可針對臺灣及韓國關係企業之受控交易移轉訂價進行檢視並評估所得
稅協定及雙邊預先訂價協議之適用可行性。另外，建議跨國企業定期評估其組織架構及
移轉訂價政策，必要時進行適當的調整。

若跨國企業對集團成員有關臺韓所得稅協定之適用、營業利潤免稅及雙邊預先訂價協議
申請等有興趣，歡迎隨時聯繫安永移轉訂價服務團隊。

• 林志翔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76 
• 林宜�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0 
• �文�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990
• ��文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681 
• 林志�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12

• �小� �總經理  分機 67100
• 陳�凡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林    � 資深協理  分機 75530
• 蔡�� 協理   分機 77383
• ��� 資深經理  分機 67084
• �宣� 資深經理  分機 67080
• �昱� 資深經理  分機 67133
• ��� 經理   分機 67088
• ��� 經理   分機 67094
• �承� 經理   分機 75709
• 陳�� 經理   分機 67089
• ��� 經理   分機 67112
• 楊�� 經理   分機 67111
• ��� 經理   分機 75636

聯絡電�：02 2757 8888    移轉訂價服務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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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稅務遵循大小事 ( 一 ) �發創新，引領未來：
產創條例投資抵減相關規定事項

當我們�論產業創新時，我們�論的是推動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並引領社會進步
的引�。在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中，創新不僅是企業保持�爭力的關鍵，也是國家繁�
與持續發展的基石。產業創新條例不僅體現了政府對產業環境的改善，更是一項實質性
的承�，旨在�造一個提升產業�爭力並促進產業創新的環境。

本月公司稅務遵循大小事將針對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之 1 以及第 23 條之 3 進行介�，
�討公司追求創新與進步的同時，如何獲取相關之租稅優惠，並提點常見之注意事項。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蔡雅萍
執業會計師

陳昱霏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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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申報程序（以112年度為例）

投資標的（產業創新條例第10之1條）

► 智慧機械：
指運用巨量資料、人工智慧、物聯網、機器人、精實管理、數位化管理、虛實整
合、積層製造或感測器之智慧技術元素，並具有生產資訊可視化、故障預測、精度
補償、自動參數設定、自動控制、自動排程、應用服務軟體、彈性生產或混線生產
之智慧化功能者。

► 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5G通訊系統）：
指運用符合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第十五版以上規範之中高頻通訊、大量天線陣列、
網路切片、網路虛擬化、軟體定義網路、邊緣運算等第五代行動通訊相關技術元
素、設備（含測試所需）或垂直應用系統，以提升生產效能或提供智慧服務者。

► 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之軟硬體、技術或技術服務：
指為防止資通系統或資訊遭受未經授權之存取、使用、控制、洩漏、破壞、竄改、
銷毀或其他侵害，確保其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運用於終端與行動裝置防護、
網路安全維護或資料與雲端安全維護有關之硬體、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

113/1/1 113/5/1 113/5/31 113/12/31

結算申報開始
前4個月

依線上申辦系統格
式填報並上傳下列
文件：
(1) 投資計畫
(2) 與支出項目相關

證明文件

結算申報
辦理期間

辦理營所稅
結算申報，
並依式填報、
檢附相關文
件。

國稅局就公司之投資條件、
投資計畫及投資支出是否
合規進行審查，並於營所
稅申報截止日後7個月內
完成核定。

結算申報截止日後
7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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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金額
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合計達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以上、10億元以下。

 抵減上限
• 支出金額5%，於當年度抵減應納營所稅額；或
• 支出金額3%內，於三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所稅額（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 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30%為限
• 與適用投資及其他抵減租稅優惠合計，合計抵減金額以當年應納營所稅額50%為限

投資金額抵減相關限制及證明文件

 「當年度」之認定
自111年度起，所稱「當年度」，指購置智慧機械、第五代通訊系統、資通安全產品或服
務交貨之年度；或 技術服務提供完成之年度；
若於110年度（含）以前完成交貨或服務提供完成之智慧機械、第五代通訊系統，於111
年度及以後年度付款，尚未依規定申請適用抵減，以付款年度認定當年度。

其他注意事項

►產業創新條例第10之1條即將於113年度後落日，然經產業發展署廣納產學各界意見，
將再與財政部研議該租稅優惠是否有繼續展延的可能。

 證明文件

自行國內購置：
 統一發票
 付款證明
 交貨證明文件、委託

技術服務契約
自行由國外進口：
 進口報單
 付款證明
 委託技術服務契約

融資租賃：
 統一發票
 付款證明
 租賃契約書

自行/委由他人製造
 轉供自用之統一發票/帳

載紀錄
 委託他人製造之統一發票

及付款證明
 成本明細表
 委託製造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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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限制（以111年度未分配盈餘為例）

投資標的（產業創新條例第23之3條）

► 興建或購置建築物：
包含營運辦公處所、管理處、分支機構、事務所、工廠、工作場、棧房、倉庫、建築工
程場所及其附屬建築物，以及擴建該等建築物增加其原有資產價值或效能之資本支出。

► 購置軟硬體設備：
包含機械、設備、工具、儀器、車輛、船舶、飛機、運輸工具、資通訊軟硬體設備及其
他供營運用有形資產，以及增添、檢修該等設備增加其價值或效能之資本支出。

► 購置技術：
包含營業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設計或模型、秘密方法、營業秘密、專用技
術、各種特許權利之資本支出。

111/1/1 112/1/1 114/1/1 114/12/31

依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第2條
第2項，不包含購買土地及非屬資本支出之器具與設備。

未分配盈餘
發生年度
(111年)

盈餘發生年
度之次一年

113/1/1

盈餘發生年
度之次二年

盈餘發生年度之
次三年

114/5/1
B設備150萬

完成投資之日起一年內

115/4/30前
需更正111年之未
分配盈餘申報數
合計抵減200萬► 投資金額限制：

實際支出金額達100萬元（實際金額
指支出減除政府補助款後之餘額）
► 時間限制：
於盈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３年內，且
需於最後一筆投資完成日一年內，申
請更正未分配盈餘申報數

A設備50萬

最後一筆
投資完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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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

 軟硬體設備
• 以交貨日/分期興建完成驗收日/各批設備交貨日為準。

投資日之認定

 技術

其他注意事項

• 向他人購買者，以所有權登記日/受領日為準。
• 自行或委託興建者，以使用執照核發日／完工日／分期興建完竣驗收日為準。

• 以取得日為準。

營所稅申報之
應備文件

• 興建或購置之契約書影本、財產目錄、統一發票、進口
報單或收據等原始憑證影本、交貨驗收完成相關證明、
付款證明。其為興建建築物者，應另檢附工程成本明細
表、使用執照或驗收相關證明；自製軟硬體設備者，應
另檢附成本明細表、轉供自用帳載紀錄或相關證明。

•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租稅優惠之
追回

• 於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起或申請更正重
行計算該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次日起三年內，將其以當年
度盈餘興建或購置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轉借、
出租、轉售、退貨或變更原使用目的非供自行生產或營
業用部分，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減除或退還之稅
款，並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限屆滿之次日或領取
退稅款日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
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租稅優惠
合併適用

• 依規定辦法及稅局新聞稿說明，產創第23條之3未規定
與同條例其他租稅優惠措施僅能擇一適用。倘企業進行
實質投資同時符合該條例第10條之1及其他租稅優惠適
用要件時，可依相關規定申請適用租稅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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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及愈趨複雜的交易模式，安永透過與客戶的密切連結並結合全球服務
經驗將提供您：

► 專業：提供企業公司稅務簽證、申報書代編及覆核服務，於服務過程中積極與企業討論潛在
稅務風險，針對發現給予適切之稅務諮詢與建議，協助企業能遵循稅務法令規定。

► 效率：協助企業於國稅局來函要求提示相關資料文件備查服務，從國稅局的觀點來協助公司
備妥文件並與國稅局專業溝通，使企業有效率地於期限內完成稅務依規遵循之要求。

► 前瞻：近年來稅務法令修法頻繁，協助企業掌握最新稅法規定及趨勢脈動，防範可能發生之
稅務疑義，主動面對稅務議題，做出最適合企業之稅務規劃，實現公司營運目標。

欲進一步瞭解安永提供的服務，請與我們聯絡。

• 林志翔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76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5 
• 蔡雅萍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3
• �文�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990
• ��文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681
• ��良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22

• ��雅 協理   分機 67152
• ��� 協理   分機 67158

聯絡電�：02 2757 8888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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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稅務遵循大小事 ( 二 ) 
在期限內報稅繳稅�重要 !

終結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過程的關鍵步�，無非就是確保申報與及時繳納稅款。這看似
一道簡單的過程，卻充滿了複雜細節，�不注意�可能導致企業損失應有的租稅權益。

為何要在規定時限內完成申報及繳稅？本月公司稅務遵循大小事彙總如期申報之規定與
可能面臨的影響，讓企業在稅務申報及繳稅作業上能夠更加�利。

本��為常見實務分享，如您對本�說明有任何疑義，歡迎您隨時與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團隊聯絡，以獲得更完整的資訊。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許受昌
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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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如期申報所影響的租稅權益

現行實務上，稽徵機關對於「如期申報」的認定要件包含：
1.如期於申報期限內提出申報書表
2.如期足額繳納稅款
3.如期檢送會計師簽證報告書至稽徵機關

 如期申報要件

 盈虧互抵
所得稅法第39條盈虧互抵所適用的要件：

何謂如期申報

必須是公司組織的營利事業

會計帳冊簿據完備

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如期申報

從上述4個要件中可知如期申報會影響是否可以使用盈虧互抵，而從歷史判決
中法院的見解來看，盈虧互抵中之「如期申報」要件，並不包含要求納稅人
「如期繳納」稅款，雖然法院見解與稽徵機關之見解存在差異，惟行政訴訟程
序耗費資源且具不確定性，故仍建議公司務必在申報期限內完成申報及繳稅，
避免衍生相關爭議訴訟和被視為普通案件處理而喪失應有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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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背景：
原告公司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係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於106年5月31日採網路申報
方式，辦理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告公司除列報營業收入淨額、全年所得
額外，並依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書規定，列報前10年核定虧損本年度扣除額，且於
106年6月2日自行繳納稅額。

► 稽徵機關見解：
106年5月30日適逢端午節，105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截止日調整為「106年6月1日」，
原告公司雖於「106年5月31日」採網路申報方式申報（如期申報），但卻遲至「106年6
月2日」始繳納其自行結算申報之105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逾期繳納），故認定
原告公司不符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書盈虧互抵中之「如期申報」要件，無法適用該條
項之但書規定。

► 法院見解：
依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第71條第1項、第76條第1項、第102條第3項及所得稅法施行
細則第50條等規定可知，納稅人應依限如期申報，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並於提出申報
前自行繳納之；至於繳款書收據則為結算申報時應檢附之文件，故所得稅法上顯將稅捐之
申報行為及繳納稅款行為分別以觀，各有規定。且依上述法條規定之文義，無法解釋「如
期申報」係包含完成繳納自行結算之稅額。
又，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50條既明示納稅義務人透過網際網路傳輸辦理結算申報之情形，
以將申報資料傳輸至稽徵機關之日為申報日期，則納稅義務人於結算申報截止日前傳輸申
報資料，即屬「如期申報」。
此外，根據所得稅法第79條及第112條規定，當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與繳納
稅款行為，亦規定了不同的處理方式。

綜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認為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書盈虧互抵中之「如期申報」要件，
並不包含要求納稅人「如期繳納」稅款，故原告公司雖逾期繳納稅款，仍得適用所得稅法
第39條第1項但書盈虧互抵之規定。

相關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63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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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書審之適用
所謂「擴大書審案件」是指營利事業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合計在新臺幣3,000
萬元以下，申報書表齊全，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率在書面審核純益率標準以上，並於申報
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者，稽徵機關可就其申報案件予以書面審核。

 滯納金
納稅義務人逾限繳納之稅款，依稅捐稽徵法第20條：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
金者，每逾3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1滯納金（逾期第1、2、3日繳納因未逾3日不加計
滯納金），最高加徵至10%為止；逾30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核課期間：5年→7年

「核課期間」係規定應課稅之事實在一定期間內，稽徵機關得依法發單徵收或補徵稅捐，
逾此期間則不得再行核課，即稅捐稽徵機關行使核課權之期間。
依稅捐稽徵法第21條規定，稅捐之核課期間如下：
1.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或

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5年。
2.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

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課期間為5年。
3.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

為7年。

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為例，公司於113年5月申報11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未
於113年5月31日前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款，該公司之核課期間將會從原本的
113年至118年延長為113年至120年。

當營利事業選擇適用擴大書面審核結算申報之案件，於申報期限截止前，若有應
納稅款而未繳，依規定無法適用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假設112年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繳款期限為113年5月31日，若因故未在113年5月
31日（含）前繳納，於113年6月1日至6月3期間補繳稅款並不會加徵滯納金，
但若遲至113年6月4日才補繳稅款將被加徵百分之1之滯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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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及愈趨複雜的交易模式，安永透過與客戶的密切連結並結合全球服務
經驗將提供您：

► 專業：提供企業公司稅務簽證、申報書代編及覆核服務，於服務過程中積極與企業討論潛在
稅務風險，針對發現給予適切之稅務諮詢與建議，協助企業能遵循稅務法令規定。

► 效率：協助企業於國稅局來函要求提示相關資料文件備查服務，從國稅局的觀點來協助公司
備妥文件並與國稅局專業溝通，使企業有效率地於期限內完成稅務依規遵循之要求。

► 前瞻：近年來稅務法令修法頻繁，協助企業掌握最新稅法規定及趨勢脈動，防範可能發生之
稅務疑義，主動面對稅務議題，做出最適合企業之稅務規劃，實現公司營運目標。

欲進一步瞭解安永提供的服務，請與我們聯絡。

• 林志翔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76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5 
• 蔡雅萍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73
• �文�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990
• ��文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681
• ��良 執業會計師  專線 02 2728 8822

• ��雅 協理   分機 67152
• ��� 協理   分機 67158

聯絡電�：02 2757 8888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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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翔
稅務服務部
營運長

陳麒羽
經理

安永家族辦公室 - 追�報導：
最高法院對閉鎖性公司章程限制與民法繼承規定看法
補充

閉鎖性公司，全名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分類上屬於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種特殊形態。
此種公司型態較一般股份有限公司而言更為�閉，其公司股東人數少且關係緊密。同時
此種股份不得公開發行，且股東股份轉讓須受一定條件約束。

立法目的起初是為鼓勵新創及中小型企業之發展，營造更有利之商業環境，賦予公司有
較大的自治空間及多元化的�資工具。但也因為閉鎖性公司具有股權轉讓限制條件等特
點，�破原本公司法股份自由轉讓之原則；另允許發行各種�金特別股之特點，也在股
權安排及運作上提供更多彈性，因此閉鎖性公司已成為家族企業資產傳承的熱門工具之
一。

延續 2023 年 4 月 12 日安永家族辦公室發布高等法院判決之解�分享─《重�訊息：
我國「首件」高等法院民事判決�認閉鎖性公司章程股權限制規定不違反民法繼承規
定》。由於本案上訴人繼續上訴，並在同年由最高法院判決確定。本�將帶領讀者進一
步了解最高法院之補充看法。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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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摘要
A閉鎖性公司(下稱A公司)為某家族之控股公司，第二代大哥(本案被告)為特別股股東，第一代為
普通股股東，又該閉鎖性公司章程訂有「本公司股東因死亡發生繼承或遺贈情事者，經全體特別
股股東同意，指定股東依時價承購該死亡股東之股份。前項所稱時價，為公司最近一期財務報告
之每股淨值。」之內容。
第一代父母不幸辭世後，A公司依章程召開特別股股東會，決議由持有特別股的大哥承購父母遺
有之A公司普通股股份。大哥據此決議發函通知全體繼承人，並以支票給付價金，爾後A公司向
經濟部申報董監事持股變動業經核准。
小弟(原告)提起股權移轉登記之民事訴訟，主張第一代所遺股份應先依民法規定辦理繼承後，再
依章程規定辦理，又章程之規定違反民法繼承規定應屬無效，並聲明大哥應將系爭股份，向A公
司變更登記為本件繼承人公同共有。

爭議點
本案爭議點在於：
一. A公司章程內容是否因違反民法繼承規定而無效？
二. 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股份，向A公司變更登記為

本件繼承人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其餘手足

母
(普通股)

大哥
(特別股) 小弟

父
(普通股)

限制股權移轉違反民法繼承規定！

我是照章程走。

原告
(小弟)

被告
(大哥)

章程違法，恢復成公同共有狀態！原告
(小弟)

法院實務判例 ─ 前情提要：事實背景與爭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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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 (原審)

一. A公司章程內容未違反民法繼承規定的理由：

 繼承人雖因被繼承人死亡而當然繼承被繼承人所遺留之財產與權利義務，惟不代表
該財產必須以原貌繼受。
→雖繼承人有權繼承權利義務，但可不以原貌繼受財產。(本案的A公司之死亡股東

繼承人按章程有權取得與股份相當之價金)
 被繼承人屬自願成為股東且出於自由意願接受章程限制。被繼承人有遵守公司章程

之義務，此義務也應由繼承人繼受。
→被繼承人自願接受章程限制，繼承人也應繼受相同的受限制義務。

 閉鎖性公司特色在於排除適用股份自由轉讓原則，限制股東轉讓股份及股東人數上
限，以維持閉鎖性。閉鎖性公司具有維持閉鎖性之特別規範目的，應允章程就股份
繼承設有合理限制，以維護規範目的並兼顧繼承人權利。
→閉鎖性公司有其特別規範目的，合理的轉讓限制可維護規範目的，故應允許章程

對股份繼承設有合理限制，以維護規範目的並兼顧繼承人權利。

二. A公司章程並未違法無效，無須依上訴人請求登記為系爭繼承人公同共有，理由如下：

 公司章程性質，實為拘束所有股東之集體契約。為避免外人取得A公司股權，約定
A公司為閉鎖性公司，並增訂該條章程限制股份轉讓，該章程內容具合理性及必要
性。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此一契約自屬合法有效，得以拘束所有股東；且於股東死
亡，其繼承人也應受章程規範拘束。
→A公司(閉鎖性)章程具合理性及必要性，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契約屬合法有效，

且得以拘束所有股東及死亡股東之繼承人。
 依章程規定，被上訴人依時價承購系爭股份，系爭股份即應轉予被上訴人承受而發

生效力，被上訴人未否認上訴人之繼承資格，自無侵害上訴人之繼承權及特留分。
→A公司的閉鎖性公司章程未否認繼承資格，無侵害上訴人權益。

 股權非屬不動產物權，亦無民法第759條規定非經登記不得處分之限制。
→股權沒有「非經登記不得處分」之限制。

法院實務判例 ─ 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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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補充

結論不變，理由補充如下：

 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而公同共有
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系爭股東會依章程第7條之1規定，同意指定特定股東依時價承購系爭股份，非屬公
同共有人之處分行為。倘非屬公同共有人處分公同共有物，或其他權利行使之行
為，尚無適用民法第828條第3項規定之餘地，自不以經全體繼承人同意為必要。
→以本案而言，雖尚未分割前的遺產屬公同共有物，但A公司股東會依章程指定特定

股東按約定價格承購股份之行為，並非公同共有人之處分行為，故無須經全體繼
承人之同意。

 閉鎖性公司章程就股份轉讓之限制，倘於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無違，即應認其為有
效。經全體特別股股東同意，得指定股東依時價承購該死亡股東之股份，足認該股
份轉讓之限制在於維持其閉鎖特性，合於公司法相關規定，復與公序良俗無違，應
屬有效。
→若閉鎖性公司章程的限制，不違反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應認為有效。

公司法第356-1條第1項：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指股東人數不超過五十人，並於章程定有
股份轉讓限制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公司法第356-5條第1項：
「公司股份轉讓之限制，應於章程載明。」

民法第759條：
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
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民法第828條第3項：
「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
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法院實務判例 ─ 判決理由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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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翔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專線 02 2728 8876 • 陳麒羽 經理   分機67038

安永家族辦公室見解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政策規劃組表示：閉鎖性公司股東結構較為單純，不若在資本市場公開發
行之股份有限公司，需要較高度之監理；對於閉鎖性公司可以基於股東間之約定訂立公司章
程做為公司治理依據，因此立法考量上在不影響公司法制健全發展下，避免法規過度介入閉
鎖性公司治理，以降低新創公司遵法成本，俾利新創公司發展。為因應產業環境，鼓勵新創
事業之發展，於公司法增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以滿足其從事商業行為與股權運作之
彈性需求，提供經營者從事商業活動新態樣之選擇，鬆綁現行股份有限公司相關限制。

而所謂家族企業(例如股東多為親戚或朋友，彼此關係緊密)則可利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
不能公開募集、公開發行及股份轉讓受有限制等特點，有利其規劃家族傳承及確保經營權。
此一全新制度，不論新、舊事業均可善用本制度之特點，設計出適合自身企業需求及特性之
公司組織型態。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家族辦公室執業會計師林志翔表示，目前臺灣實務上與閉鎖性公
司股權有關的爭議案例還不多，但從法院判決可以發現，在不違反公序良俗且不違反強制規
定及侵犯繼承人權益的前提下，於私法領域均尊重閉鎖性公司股東共同約定的章程，法院也
提出繼承人應繼受遵守公司章程之義務等觀點以及股權轉讓是為維持閉鎖特性，復與公序良
俗無違情況下有效的見解。此判決之見解已可形成實務通說見解，則章程在設計妥當的情況
下，安永家族辦公室認為閉鎖性公司可以說是目前臺灣法律架構下最適合的家族資產傳承工
具之一。

聯絡電�：02 2757 8888    公司稅務依規服務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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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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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新知 ( 一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變�與永續發展服務團隊 執業會計師 ���、
林��、協理���、經理�天�、高�翔、高昱�、林��

安永洞悉全球再生能源技術發展機會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2024年公布的【CO2 Emissions in 2023】報告指出，全球
2023年因氣候變遷導致乾旱現象加劇，間接造成水力發電不足等問題，導致能源相
關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達到歷史新高的374億公噸。這一數字警示了我們所面臨的環境
危機，並凸顯了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全球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技術，已開發經濟體的GDP持續增長，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卻
呈現下降趨勢。這歸因於再生能源部署、能源效率提高等多方面因素，這也顯示再生
能源技術的應用正在逐步擴大。在這個關鍵時刻，5大清潔能源技術：太陽能光電、
熱泵、風電、核能及電動車，將成為實現全球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工具。通過技術創
新和政策支持，我們可以克服能源排放問題。

安永認為企業應該積極開展投資再生能源技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採用清潔運輸工
具、推動綠色供應鏈並參與碳市場購買碳權等行動以回應客戶要求。透過這些舉措，
企業可以減少自身的排放量，同時也能投資於蓬勃發展的再生能源市場。

安永建議，企業因應全球淨零趨勢，應持續關注全球再生能源發展趨勢，規劃減量路
徑的同時應同時考量清潔能源技術的可行性。欲進一步了解更多關於清潔能源發展最
新趨勢、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i)、及RE100 (100% renewable energy) ，請聯繫
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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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點 SEC暫緩實施最新氣候資訊揭露規則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原於2024年3
月初批准氣候相關揭露最新規則，欲加強上市公司及境外私人企業對氣候變遷相關風
險和影響的揭露。然因新規則引起各界不同意見以及法律訴訟，SEC已於4月初宣布
暫時中止此項規定。

SEC原批准之規則重點包含：

 要求企業須揭露對氣候變遷相關風險之管理及評估、董事會和管理階層對此類風
險的治理措施。

 要求企業於財務報表中揭露氣候變遷對自身之重大影響及溫室氣體排放量。

 取消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三的強制揭露。

 排除非加速申報公司（Non-accelerated filers）、新興成長公司（EGCs）與小型
報導公司（SRCs）的範疇一及範疇二強制揭露。

支持意見指出，該強制性要求可為投資者帶來具一致性、可比較性及有助於投資決策
的資訊，以協助市場流動性及公平性。反對意見則認為，針對範疇三占比較大的企業
不要求強制揭露，可能導致碳排放數據不完整；於財報中揭露溫室氣體排放之要求亦
恐蒐集公司過多資訊。SEC為避免於法院審查期間適用新規則可能導致的不確定性，
目前暫緩實施該規定，但仍表達了不會改變對於推行氣候資訊揭露要求的立場。

隨著國際規範逐漸實行強制揭露氣候相關重大財務資訊，建議企業及早因應此強制揭
露趨勢，調整內部作業系統及流程，以強化組織各部門協作、蒐集相關資訊之能力及
投資人關係的有效溝通。

欲進一步瞭解國際氣候相關揭露規範，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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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的《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CSDDD) 規範歐盟企業針對其價值鏈是否造成環境與
人權的衝擊，執行風險辨識、鑑別、預防、減緩與補救措施並透明揭露資訊，以強化公
司治理及回應利害關係人期待。目前由歐盟議會提出的修正案，在歷經部分成員國反對
後，歐盟理事會最終於2024年3月中同意調整版指令。

調整版指令大幅調整適用企業、範疇等面向，並將回到歐盟議會進行審議，於2024年4
月再進行投票表決，主要變動資訊彙整如下 ：

永續趨勢
歐盟理事會同意通過《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大幅調整適用對象與時程

安永建議企業應檢視是否符合指令適用對象，及早建立環境及人權盡職調查制度，並
納入公司整體永續管理流程中。欲進一步了解人權盡職調查，請洽安永氣候變遷、永
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新版舊版面向

員工數：1,000名
全球淨營業額：4.5億歐元

員工數：500名
全球淨營業額：1.5億
歐元

適用門檻

暫時取消員工數：250名
全球淨營業額：4,000
萬歐元

特定高風險產業 適用
門檻
(如紡織成衣業、農牧
業、採礦業等)

在歐盟產生的淨營業額超過4.5億歐
元

在歐盟產生的淨營業額
超過3億歐元

非EU企業適用門檻

排除「產品廢棄處置/回收處理作業處
置活動(product disposal activities)  」

整體價值鏈適用範疇

各規模企業適用時程：除高風險產業，大部分
公司於指令通過後的3
到4年內將受到規範

實施時程

指令通過後
生效期限

營業額
(歐元)

員工數
(名)

3年15億5,000

4年9億3,000

5年4.5億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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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i於2018年5月提出陸路運輸行業製造商之產業脫碳方法學 (SDA, Sectoral
Decarbonization Approach)，包含客運、貨運與汽車製造商(Automaker)，需參考此
指引訂定目標，該方法學是基於永續發展情境 (S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enario)之碳預算設定。考量各國提出之氣候目標急迫性，因此，SBTi於2024年4月
起推動方法學更新，由過往對汽車製造商的範疇三類別11的WB2C提高至符合1.5°C路
徑，參考內燃機運具生命週期分析，燃料使用與尾氣排放即佔65~80%，相較材料生產
與終端廢棄回收之21~27%較不顯著，且燃料使用與尾氣排放可受汽車製造商控制，因
此SBTi期待汽車製造商在其可控範圍內，可依循1.5°C路徑設定目標。

有鑑於此，SBTi暫停汽車製造商的目標設定申請，對預計訂定的新目標提出了以下兩
項最低要求：

產業趨勢 SBTi陸路運輸行業指引將更新，協助運輸部門減碳

目前對於陸路運輸行業中有關範疇三類別11使用階段之詳細指引還未推出，但可預期
將針對運具的排放強度(如延人公里/延噸公里)將有更嚴格的要求，安永建議如欲設定
SBTi目標，應優先再盤點預期減量措施及產品研發方向與SBTi最低要求相符。如欲進
一步了解「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i」設定，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
詢服務。

汽車製造商設定目標必須提交範疇三類別11使用階段之減量目標，目標設
定範疇需包含所有車輛並涵蓋所有地區的產品銷售組合，並至少符合
1.5°C目標。

汽車製造商應致力於2035年於主要市場和2040年於全球逐步淘汰新型內
燃機運具，且必須於通過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同時發布聲明簽署《零排放車
輛宣言》(Zero Emission Vehicles Declaratio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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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新知 ( 二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變�與永續發展服務團執業會計師���、
林��、協理���、經理�天�、高�翔、高昱�、林��

永續趨勢 歐洲議會通過《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

2024年4月24日，歐洲議會（The European Parliament）以374票贊成、235票反
對、19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Directive, CSDDD）》，要求企業及其上下游合作夥伴（包括供應商、生產
商和經銷商）採取措施以預防、終結或減輕經營過程中可能對人權和環境造成的不利
影響。此外，企業還必須採取轉型計畫，以確保其商業模式符合《巴黎協定》的氣候
目標：以工業革命前為基準，將氣溫升幅限制在1.5℃之內。

在此之前，初期版本的CSDDD提案並未獲得歐盟理事會批准，而現行通過的版本大幅
減少了其所涵蓋的公司數量，並延長了全面實施的時間，將依以下條件分階段逐步實
施：

• 員工數超過5,000名且全球營業額達15億歐元的企業，將首先自2027年起適用。

• 員工數超過3,000名且全球營業額達9億歐元的企業，將自2028年起適用。

• 員工數超過1,000名且全球營業額達4.5億歐元的企業，將自2029年起適用。

歐盟成員國也被要求以網站提供企業有關盡職調查義務的詳細資訊，並且設置監管機
關，對不遵守規定的企業進行調查與處罰。處罰措施包含「點名批評」（naming and
shaming）與最高可達企業全球營業額5%的罰款。

欲進一步瞭解國際企業永續發展盡職調查規範，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
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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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點英國面臨的自然相關財務風險

英國綠色金融研究院（Green Finance Institute）和牛津大學團隊於2024年4月發布
《評估英國自然相關財務風險之重大性（Assessing the Materiality of Nature-
Related Financial Risks for the UK）》報告，旨在了解生物多樣性喪失與環境退化
所帶來之風險，是否如同包含氣候變遷在內的其他環境相關風險，對英國的金融穩定
性產生重大影響。

該報告針對英國的重要發現包含：

• 自然相關風險對經濟的危害不亞於氣候變遷，但自然退化造成的風險尚未像氣候變
遷帶來的經濟成本一樣，被充分納入財務與商業決策中。

• 自然環境的惡化正在減緩經濟成長：目前根據情境分析預測，2030年代的GDP可
能較2023年降低12%，這將導致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當年GDP降低約
5%）以及Covid-19（導致2020年GDP損失11%）更為嚴重的影響。

• 自然相關風險約有一半來自海外供應鏈與財務暴險，且約56%的上游財務暴險對生
態環境具高度或非常高度的依賴性。海外暴險對服務業和製造業的影響最大，其中
與水資源相關的風險最高。

• 針對英國七大銀行國內貸款組合進行初步壓力測試的結果顯示，某些組合的價值在
短期內（2028年）可能下降約4到5%，受最大影響的產業包含農業、公用事業、
房地產業和製造業。

針對金融業，該報告最後亦建議應儘早使用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NFD）框架評估並
管理自然相關風險。欲進一步瞭解自然相關財務揭露資訊，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
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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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於2024年3月達成生活工
資（Living Wage）定義之最新決議，公布生活工資之正式定義，包含以下三個概念：

安永洞悉 ILO公布生活工資的最新定義

ILO建議，估算生活工資的原則應包含：透過基於實證之方法估算勞工及其家庭之需
求、諮詢具有代表性的勞方與資方組織就生活工資估算進行協商、資料取得管道的透
明性及資料代表性、根據社會的生活成本及消費習慣趨勢及國情進行調整、推廣性平
與反歧視的觀念等，這些原則即呼應更廣義的ILO工資制定原則。

生活工資與基本工資不同的是，生活工資較基本工資高且取決於雇主意願，雇主可選
擇給付的範圍，但不含加班費。基本工資符合政府法規要求，但不一定能讓勞工過上
體面的生活。那麼雇主應如何估算給付給勞工的生活工資呢? ILO表示，制定生活工
資的過程沒有一體適用的方法，隨著在地或區域性差異而有所調整，並鼓勵雇主應展
開向勞方與資方組織諮詢的社會對話。ILO觀察發現，近年呼籲雇主給付生活工資的
國際倡議數量顯著成長，也有開始實施生活工資的企業指出，生活工資能給予雇主在
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帶來更好的勞資互動、提升生產力及推廣品牌正面形象，長期強
化企業營運的穩定性。

因應雇主給付勞工生活工資的國際趨勢，安永建議，企業應留意並定期檢視勞工達成
在地生活基本需求所需滿足的條件，進而與相關利害關係人溝通，調整薪酬計算方
式。勞工擁有合理薪酬為企業保障勞工人權的主要途徑，欲進一步了解人權管理諮詢
服務，請洽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

為勞工及其家庭提供體面的（Decent）生活水平所需的薪資水準，同時
須考量國情，並計算在正常工時內完成之工作)

根據ILO估算生活工資的原則進行計算

透過制定薪酬的過程完成生活工資的訂定，並符合ILO設定工資的原則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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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ESG Watch》發現隨著氣候變遷加劇，洪水、熱浪和水資源短缺已導致巴
西和德國的礦區暫時停產。全球有30%~50%的銅、金、鋅和鐵礦位於水資源緊張地
區，未來缺水趨勢可能加劇。此外，由於企業對礦業碳排放的關注不斷增加，使得
礦業必須面臨減排壓力和市場需求轉變，例如電力與鋼鐵業之低碳轉型導致煤炭需
求逐漸下降。

而國際能源總署（IEA）發布之《全球電動車技術展望》（Global EV Outlook） 也
預測為了減緩氣候變遷並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全球產業將逐漸增加清潔能源之部
署，相關技術所需金屬和礦物需求將增加近500%，進而影響礦業的轉型。

其中，電動車市場的快速發展導致電池中鋰、鎳、鈷等關鍵金屬的需求上升，儘管
近年來對關鍵金屬之投資有所增加，使得供應可以滿足市場當前需求，但礦業仍面
臨著供應過剩帶來的現金流和利潤壓力，以及氣候變遷和發展帶來的潛在風險。而
為因應礦業風險，電動車市場應強化供應鏈韌性，因此磷酸鐵鋰（LFP）電池等使
用較少關鍵礦物之技術將可能興起，並帶動鈉離子電池等創新技術研發。

礦業在氣候變遷下面臨著諸多風險和挑戰，隨著全球轉向清潔能源，礦業及電動車
產業必須快速調整以因應市場變化和供應鏈的新需求。如欲進一步了解氣候變遷對
電動車產業與關鍵金屬供應商之風險與機會，請聯繫安永氣候變遷、永續發展和
ESG諮詢服務。

產業趨勢氣候變遷對電動車產業與關鍵金屬供應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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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的重要�圖，企業如何�造多元共融（DEI）的人才
永續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資長 ��如

�體排放及改善公司的環境�染等方向進行
�力，也有許多公司提出公司相關的永續目
標。因此議題為社會大眾的關注的焦點，且
執行調整的結果多可量化，因此可以看到許
多企業針對此一指標提出許多�議。

但其實另外兩項指標也是同等重要的，在社
會的面向中主要關注與人�相關的議題，DEI
也是社會面向的一個重點課題，在聯合國的
永續指標中也包含了性別平等、消�不平等、
制度的正義，這些指標也和 DEI 相�應。在
我們的觀察中，��世代�來�重視工作的
意義及與企業的價值觀是否契合。以臺灣現
行狀況為例，因少子化的��，人力資源可
以說是企業成功的要件之一，所以如何��
並留任適任的人才，成為企業需要面對的課
題與挑戰。在面臨現在的挑戰與趨勢，或許
企業須更著重於職場上 DEI 的提升，不僅僅
是為了 ESG 的一個標的，而是企業�向成功
的一個要素。

那 DEI 是��？

DEI 是 Diversity（多元）、Equity（公平）、
Inclusion（共融）的��，這三個元素正是
企業支持多元共融的核�精�，而在 DEI 多
元共融的架構下，讓來自各種不同背景的員
工，人人都能在職場上受到友善的接納與支
持，進而使大家都能自由無�的表達意見、
充分發�自身的能力表現。

多元（Diversity）

「多元」代表著員工背景的多元性，包括：

近�年來 ESG 是一個最熱門的�題，不論
是在與企業主對�的場合，或和大專院��
授的交流，所有人一致關注的焦點都圍�在
這個議題，企業如何落實 ESG 的目標，達
到投資大眾和消費者的期望，��機構應如
何��更多元的人才，符合企業對人才的
需求，及��未來所需的專業力。但何謂
ESG?ESG 是 3 個英文單字的��，分別是
環境保護（E，environment）、社會�任（S，
social）和公司治理（G，governance） ，
聯合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於 
2004 年首次提出 ESG 的概�，被視為評估
一間企業經營的指標。

此項可落實的方針和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
標相�應，聯合國於 2015 年通過 2030 永
續發展議程，提出 17 項全球�向永續發
展的核�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藉此引領政府、地方政府、企業、
公民團體等行動者，在未來 15 年間的決策、
投資與行動方向，共同創建「每個國家都實
現持久、包容和永續的經濟增長和每個人都
有合宜工作」的世界，一個得以永續的方式
進行生產、消費和使用從空�到土地、 從�
流、��和地下水到海�的各種自然資源的
世界。

但目前大多數的企業目光都集中在 ESG 中的
E，因這�年��變�的議題，加上�稅的
課徵機制也讓企業面臨不同的挑戰，這些�
為未來企業生存的課題，臺灣的上市�公司
也依據法令要求開始進行��查，統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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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年�、種族、��、性取向、身體能力、
��背景、工作經驗、��狀況等，多元化
的精�，即是彼此互相理解、尊重並重視每
個人之間的各種差異，不�意�顯員工的不
同背景。許多企業在�募新人的理�或各項
業務的推動上，都�行這個核�價值，作為
企業營運的最高指導原則，也能在潛移�化
之中，提升職場組成的多元文化素質。在性
別認同上，除了促進各性別間，職場比例的
平衡外，也包含致力讓各種性別認同（包含
但不限於：非二元性別、流動性別、跨性別
者等）的員工都可以在友善被接納的環境下，
感受到�適的工作�圍。尊重每個年�層的
員工，不將年�作為判斷一個人是否有能力
�任工作的標準，接納並尊重每一個年�層
及各種種族的員工，不對任何年�或種族的
員工存在�視或��印象。而針對辦公空間
的設置以及工作工具等使用設備，�須考量
到每位同事的身體能力，以滿足具有身體�
�的員工之生活所需，創造更友善的職場空
間。

公平（Equity）

「公平」代表著企業應給予每個員工相應的
待遇，使人人能夠在工作�位上有一致的起
點。然而，DEI 所提到的 Equity 是「公平」
的意思，與「平等 (Equality)」並不一樣，「公
平」�望依據每一個人不同的狀況，提供相
應的機會、資源和需要的協助，讓每個人可
以在相同的高度上一起�爭，以遵循�爭的
公平原則，因此，公平所追求的並非齊頭式

的平等，經過企業透過客觀的標準，解決不
公平以及起點的落差，將每個人起點的難易
度調整趨近於一致，讓各個員工都可以在最
適切的位置上獲得必要的資源，那�他們就
更有可能獲得更好的發�，對於公司而言，
提供公平的條件與環境，也將有助於��人
才發展潛能，進而發�組織最大的效力。

共融（Inclusion）

「共融」代表著在企業體無差別地廣納各種
不同族�，讓員工能在工作職場上自在安�
地做自�、表達自�，以及充分感受到自
身�法受到重視，沒有任何被�視、�落或
�立的感受，也不會有被他人�意�視的感
�，進而對組織產生歸屬感與團體��感，
也在無形之中，因為��了組織團隊的高度
向�力進而�向成功。除了企業文化、職場
環境尊重及包容所有類型的人以外，也應致
力讓所有人有同等的升�、加�門檻，進而
使高�經營團隊的組成也是多元且公平的。

DEI 這個課題，對於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這種以人為主要資產的產業來說，更是一個
重要的成功關鍵，DEI 也一直存在於安永人
的 DNA 中。

安永數位人才團隊在 2023 年發表 DEI 對全
球業務的影響統計，這個統計�跨全球 14
萬名員工，且包含超過 500 個不同團隊，多
為直接面對客戶的專業顧問。依據定期的全
球員工滿意度調查的意見結論�配人力資源
和財務表現的資訊進行分�，讓我們可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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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DEI 是否會影響安永經營上最重要的一些
指標 ( 包含財務表現及員工的留任率 )，在
調查中我們發現�是包容多元的團隊，其員
工的留任率可以提高 9.6 個百分比；女性員
工比重較高的團隊，留任率也提升 3 個百分
比；在業�的表現上，我們也發現女性合夥
人比重較高的團隊，在相同條件下營收提高
10%，�利率也有 4% 之提升。

該調查可以讓我們相�，DEI 不論對個人或
組織�有正面且重大之影響，在這個發展�
速的世界，我們將持續致力於�造多元共融
的環境。但要如何推動企業 DEI，這並不是
一個口號或企業宣言就可以轉動的改變，組
織可以由領導�層的�議及提供支持有上�
下推行，包含由多元背景組成的領導�層帶
給組織的訊息，同時也藉由建立員工資源團
體協助員工與認同的組�、議體等建立連結，
並成為�體的網絡，由下�上發聲，形成組
織內多元共融的�圍。舉例來說，目前企業
面臨少子化與缺工的挑戰，可能也開始考量
引進移工或導入中高�就業，企業可能就要
針對目前的資源進行�點，是否可以建立專
屬於移工或中高�就業者之資源團體，藉由
他們定期的�會或舉辦各式活動讓整個族�
被其他人看到並認可。

以安永為例，DEI 一直是我們企業的核
�價值，我們認為 Diversity is about 
difference( 多元代表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
Equity is about recognizing that everyone 
has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s and different 

need( 公平代表認同每一個人的起點和需
求都是不一樣的 )，Inclusiveness is about 
leveraging our differences( 共融是將不同作
為我們的助力 )，在整個安永組織�設有 DEI 
Leaders，由上開始提� DEI 的重要性。

安永也在 2023 年選任出下一任安永全球
主�兼執行長 Janet Truncale，任期將自
2024 年 7 月 1 日開始，�更是四大會計師
事務所擔任全球主�兼執行長的首位女性。
�也�經擔任安永全球社會公平任務小組成
員，�辦安永「Uplift」活動與推動其他公平
�議，以及在市場和不同社�間�導 DE&I。 
Janet 在不同場合提出對 DEI 的重視，�也
是安永�女平權的代表，同時在高�管理層
中，有各種不同多元的組成，也是組織成功
的要素之一。

在臺灣我們也提�多元的重要性，由不同�
體發起各式活動，讓不同族�的人一起參與
並了解大家的不同。例如三月專業女性�樂
部主辦系列活動，分享女性有關健�身��
�、���展課程。在去年十月的多元文化
月，大中華區�問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
��他們對多元文化的體驗，當然最��的
是，每年參與臺灣�大的同志遊行，以行動
展現對多元文化的支持。

除此之外，安永�灣的領導�層不論對內或
對外都一再強調多元的重要性，同時我們也
致力提�公平的待遇，在高�主管及合夥人
中女性的比重達 44.21%，在安永不論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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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及背景，都有發展長才的機會，在升�
考核的過程中能力是最重要的要件，個人的
背景性別種族並不影響組織對一個人的評
價。

�到如何制定 DEI 的策�，�然已是每個企
業需要關注的新職場主流， 企業可藉由「了
解 DEI 重要性、檢視內部流程、保持開放的
溝通�道、���於發言的文化等，讓 DEI
理�深�於企業中」。我們可以從�募到制
訂管理政策、日常工作方式，多元共融都是
首要的核�考量。藉由高�管理者以身作則、
建立 DEI 領導團隊，自上而下的傳遞 DEI 的
重要性與方針，並將 DEI 放於各種與「人」
有關的業務流程中，舉凡�募、�效管理、
人才��等，並透過組織內部各式 Programs

與 DEI Clubs 傳達政策與資訊，由下而上反
�不同地區與市場的需求。

透過安永�灣的內部調查，我們發現超過
85% 的員工認為可以安�地說出自�的看
法，也認為安永是一個可以安�做自�的工
作場域。我們�望�造一個多元共融的工作
環境，讓員工在安全安�的環境下發展自�
的潛能，表現最好的一面進而�造最高�效
團隊，我們也�望在對外的場合分享及�議
多元共融的重要性，也�望更多的企業開始
思考如何在組織內提出 DEI 的策�，建立多
元共融的職場文化，讓每個人都能自在融入
職場環境，也讓 DEI 的精�發�最大的價值。
( 全文請見《會計研�月�》113 年 5 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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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實施之租稅協定與未來展望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執行總監 ���

韓所得稅協定以及美臺快速雙重稅收減免法
案的規範、注意事項以及臺灣企業可以採納
的因應措施。

臺韓所得稅協定

臺灣與韓國都是科技強國，以半導體與科技
產業為代表的合作亦非常頻繁，為了建立更
友善的租稅環境，以促進雙方經濟發展，臺
韓所得稅協定於 2021 年 11 月 17 日完成簽
署，並於 2023 年 12 月 27 日正式生效，
2024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此協定和其他
臺灣所簽的租稅協定在所得扣繳稅率上類似
或相同，舉例部分國家如下：

對臺灣公司而言，在國際租稅領域，2024
年是非常熱鬧的一年，除了臺灣與韓國所得
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以下簡稱臺韓
所得稅協定）於 2024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美臺快速雙重稅收減免法案已在 2024 年 1
月 31 日通過美國眾議院投票，有可能在今
年通過參議院投票，經美國總統簽署而完成
立法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設計
提出的第二支�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Pillar 
II GLoBE Rules 以下通稱全球最低稅負制）
也於 2024 年 1 月 1 日在全球多個國家開始
實施。國際稅務變化快速，臺灣公司需要了
解租稅協定和相關法案的基本概�，才能因
應未來這�年國際稅務的挑戰。本文介�臺

除了扣繳稅率降低，臺韓所得稅協定亦對非
歸屬於常設機構之商業獲利提供保護。比如
說外國公司儲存其貨物在我國境內，待其境
外銷售完成時，運送儲存之貨物與境內外客
戶所產生之所得，為臺灣來源所得 1，該所
得需在臺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在臺韓所得
稅協定下，韓國（外國）公司在臺營運活動
�可能並不構成臺韓所得稅協定第五條常設

機構之定義 2，因此依臺韓所得稅協定第�
條該所得可能免稅 3，納稅義務人可向臺灣
國稅局申請租稅協定保護。除了營業利潤，
臺灣公司短期外�人員到韓國並提供�務之
受�所得，亦可在韓國免稅，但若該臺灣公
司在韓國有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該受�所
得免稅則較容易受到當地稅局挑戰。

1. 財政部 1070417 �財稅字第 10600664060 號令

2. 臺韓所得稅協定第五條第五點：

五、前四項之「常設機構」，不包括下列各款： ( 一 ) 專為儲存、展示或運送屬於該企業之貨物或商品目的而使用設施。 ( 二 ) 專為儲存、
展示或運送目的而儲備屬於該企業之貨物或商品。 ( 三 ) 專為供其他企業加工目的而儲備屬於該企業之貨物或商品。 ( 四 ) 專為該企業
採購貨物或商品或�集資訊目的所設置之固定營業場所。 ( 五 ) 專為該企業從事其他具有準備或輔助性質活動目的所設置之固定營業場
所。 ( 六 ) 專為從事前五款任一組合之活動所設置之固定營業場所。但以該固定營業場所之整體活動具有準備或輔助性質者為限。

3. 臺韓所得稅協定第�條第一點：

一、一方領域之企業，除經由其於他方領域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外，其利潤僅由該一方領域課稅。該企業如經由其於他方領域內之常
設機構從事營業，他方領域得就該企業之利潤課稅，但以歸屬於該常設機構之利潤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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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租稅協定規定下，除了扣繳率降低和
提供營業利潤免稅外，臺韓所得稅協定亦有
提供當地財產交易所得免稅之租稅優惠。但
臺韓所得稅協定和臺灣所簽的其他所得稅協
定，在有關財產交易所得權歸屬上，有一點
不同。臺韓所得稅協定第十三條第五點：

五、除適用前項規定之利得外，一方領域之
居住者轉讓他方領域之居住者公司股份取得
之利得，倘於轉讓前十二個月期間內任一時
點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資本至少百分之
二十五者，他方領域得予課稅。 

簡單的說，若持有被移轉公司股份 25% 以上
股份，被移轉公司所在國對於移轉所得有課
稅權。對於韓國公司來說，此協定第十三條
第五點影響相對較低，因為臺灣目前本來就
不對證�交易所得課稅 4，較不需要租稅協
定提供保護。但對於臺灣公司來說，在移轉
韓國公司股權時，則有可能被韓國課稅 (11%
總銷售價格或淨利的 22%，取低者 ) 5。

由於支�二之全球最低稅負制在�多國家
2024 年會開始實施，包括韓國，因此有不
少臺灣公司會事先防範全球最低稅負制將帶
來的稅務影響而評估集團股權架構調整的利
�。在此提醒，在做組織架構重組，例如移
轉或清算韓國公司時，一定要注意是否有韓
國所得稅負、所得種類（如係資本利得還是
清算股利分配）、韓國稅法或租稅協定下的
扣繳稅率，及該稅負是否可在臺灣抵扣，這
樣稅負估算才能做得更精準。

美臺快速雙重稅收減免法案

美臺快速雙重稅收減免法案（以下簡稱法案
或 894A）已在今年初在美國眾議院通過，
美臺雙方都非常�望此法案能夠快速完成立
法及生效，因為臺灣與美國商業貿易�來頻
繁，在無租稅協定保護下，可能會面臨極高
的稅負。

舉例來說，臺灣公司銷貨至美國，為方�
客戶，在美國租了倉庫儲存臺灣公司的貨
物，等客戶有需求時可即時取貨。但經由美
國倉庫儲存再運送予客戶的商業模式有美
國有效關聯性所得（Effectively Connected 
Income，ECI）風險，除了相關所得須被課
美國聯�及該�之所得稅外，還會被設算
30% 之分公司盈餘扣繳稅（branch profit 
tax），一起繳納，總共美國所得稅負可能接
近 50%。因此有不少臺灣公司�願意在貨物
到達美國前，完成貨物銷售，如要求美國客
戶在臺灣購買後自行運送，因而限制了交易
的彈性。但法案若通過，此類在美國僅進行
運送及儲存之商業模式則有可能免繳美國聯
�所得稅及相關分公司盈餘扣繳稅，原因是
在法案下，僅有和常設機構有關聯的 ECI 需
被課徵美國聯�所得稅，而該美國倉庫專為
儲存或運送工作，在法案下該倉庫並不被視
為是臺灣公司在美國的常設機構。此外，和
臺韓所得稅協定一樣，臺灣公司短期外�人
員到美國並提供�務之受�所得，亦可在美

4. 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自中華民國�十�年一月一日起，證�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證�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

5. 來源：https://www.ey.com/en_gl/tax-guides/worldwide-corporate-tax-guide Korea (South)，Section B Type of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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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免稅，但若該臺灣公司在美國有常設機構
或固定處所，該受�所得免稅則較容易受到
當地稅局挑戰。

需要再次強調，和其他租稅協定一樣，常設
機構的排除，��前提是外國公司在美國�
能進行準備及輔助性的工作。因此�多臺灣
公司選擇設立美國子公司來進行非準備及輔
助性工作，如銷售貨物，提供售後服務等。
在法案通過及生效前，美國子公司股利�回
需課徵 30% 股利扣繳稅，在生效後，美國子
公司一般股利扣繳稅則可降為 10%。此外，
因美國利息扣繳稅在 894A 下亦會從 30% 降
低至 10%，利用關係人借款之利息抵減來降
低美國公司的應稅所得及美國稅上累積盈餘 6 
之稅�效果 7 ，將更有效率。因此臺灣公司未
來可做融資架構調整，提供關係人借款給美
國子公司，進一步降低美國所得有效稅負。

除了交易模式可更有彈性及關係人借�可增
加外，臺灣公司應檢視其目前的控股架構，
評估是否需做調整以降低稅負。由於臺美沒
有全面性所得稅租稅協定，有不少臺灣公司
過去在投資或收購美國公司時，有用非臺灣
公司作為控股公司或收購方的策�，�望利
用中間控股公司所在國家與美國公司所簽之
租稅協定，降低扣繳稅率，比如從 30% 降至

10%，�至 5%。此外，該控股公司所在國家
亦須有似參與豁免 8 之制度，如�蘭及加�
大，意即對於美國子公司所發放之股利不予
課稅。在此設計下，美國收益整體稅負是可
能降低的 9。但若法案通過後，美國公司股
利扣繳稅率（如下表）從 30% 降至 10%，單
從稅務面來看，臺灣公司直接持有美國子公
司將會是一個不�的選擇。

8. 各國參與豁免制度會有差異，但其針對非本國公司所發的股利，一般在符合特定條件下，會給予稅上免稅處理。

9. 須注意，因美國所簽的租稅協定絕大多數都有利益限制條款（Limitation on Benefits, LOB），中間控股公司若不符合 LOB 之要求，
則該租稅協定將不能適用，股利扣繳稅率將維持在 30%。

10. 如果符合以下條件，股利適用較低的 10% 扣繳稅稅率 :

I. 在臺灣被認定為公司型態，並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II. (ii) 在過去 12 個月中，直接持有該美國公司至少 10% 的股份

III. (iii) 支付股利的美國公司不是證�投資�託公司（RIC）或房地產�託投資基金（REIT）

11.  不含投資組合利息免稅（Portfolio Interest Exemption）

臺灣所簽的租稅協定�來�多，像是臺韓所
得稅協定及可能即將通過的美臺快速雙重稅
收減免法案。隨著全球最低稅負制和臺灣受
控外國公司 (CFC) 法規的開始實施，直接投
資��是稅上最有效率的方式，臺灣公司若
還是以間接控股的方式對外投資，應做適當
調整，建立一個在國際稅務趨勢下，最有效
率的架構。( 全文請見《會計研�月�》113
年 5 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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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17 實施後的精算審計、查核和報告：洞察與建議
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 執行�總經理��、資深協理 楊��、經理���

導入後結帳流程�利進行，保險公司必須制
定出有效並符合新規範的標準作業流程，以
及相對應的流程控制，從而確保公司於報導
期間內如期如質地完成結帳作業，並完成正
確且合理的財務報告��。

此外，原有的審計工作項目也會受到影響，
內稽內控必須對新的流程 進行評估，檢視其
流程設計是否適當，以及所對應的流程控制
是否有效執行。IFRS17 的實施，會有許多新
增的作業流程，除了加強跨部門間的相依性，
同時也涉及了複雜的保險收入 (Insurance 
Revenue) 精算估計。因此，除原有的審計與
會計人員以外，審計工作也需跨部門人員的
密切合作，以確保能按計畫準確完成審計作
業，以確保客戶所��的保險合約負�正確
且合理。

因應結帳時程要求，精算人員需要建構相關
的精算模型，以�能在評價日快速且大量的
�單計算所需的準備金。原有的審計工作面
臨的挑戰在於如何去證明模型的執行是否無
�，精算人員通常採用「�態驗證」方法 
(Static Validation) 進行精算模型�樣檢核，
確保該時點的準備金數值計算的準確度。然
而在 IFRS17 導入後，精算人員也需負�保
險收入的評估量化，因此必須多考量其他新
的驗證方式，以確保��的各項數值的正確
性與合理性。

雖然我國保險業者將於 2026 年正式上線，
但實際上，國外已於 2023 年導入與實施。
國際保險公司的審計公費在近�年有明顯增

背景說明

目前，我國保險業所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第 4 號 (IFRS4)「保險合約」的各項規範主
要為「鎖定假設」(Locked-in Assumptions) 
進而衡量計算，因此在財務報導期間的結帳
流程中，精算人員會依據「保險業各種準備
金提存辦法」以及「商品計算說明書」的計
算公式，分別�單計算相對應的�任準備金
進而衡量整體公司的保險合約負�。精算人
員必須協助相關審計工作，確認數值計算無
�且被正確��。

未來，我國保險業將於 2026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
號 (IFRS17)「保險合約」，主要概�為
「現時估計假設」(Current Estimated 
Assumptions)，因此在財務報導期間的結
帳流程中，精算人員除了遵循基本的法律規
範與會計準則，必須依據精算專業知識，保
險同業的精算實務處理準則，以及額外考量
公司內部相關的技術立場文件與經驗分�假
設，進而使用「現時估計假設」去衡量整體
公司的保險合約負�。因此，IFRS17 的導入
與實施後，精算人員在於審計的工作上，除
了確認數值計算正確，且必須額外檢視相關
數值的合理性。

IFRS17 後的審計工作

IFRS17 的導入與實施後，不僅增加了精算、
會計及資訊等相關人員許多工作職�，也導
致現有的結帳流程變得更為複雜，且各部門
之間的協作需求大增。為確保在這新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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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公司財報也有��相關的原因，�取
以下這些公司都有備註相關原因之一來自於

IFRS17 會計制度的導入與實施。

2023 / 202220232022審計費用 (美金百萬元)
116%51.444.5Company M
116%34.529.8Company C
207%13.96.7Company P

Data source: https://www.sec.gov/

安永近期觀察國內外實際經驗，在 IFRS17
導入後，審計公費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需要
較多精算人員的資源投入，而協助檢視完成
審計工作。以下簡述摘要與精算相關的審計
工作，有別於過�的主要差異。

IFRS17 後與精算相關的審計工作

因為 IFRS17 採用「現時估計假設」衡量計
算原則，每家保險公司都可以採取不同的「關
鍵項目」、「立場文件」等「會計選擇」。
因此，在開始審計工作前，審計人員與精算
人員首先需要確認該公司的「會計選擇」是
否符合 IFRS17 的相關規範，以及是否符合
國內相關實務精算處理準則。進而檢視該公
司整體結帳流程與數值��，是否確實按照
該公司的「會計選擇」去執行。由於 IFRS17
的實施，使得各部門之間的相依性更加強化，
造成一定的複雜度，再加上每家保險公司的
審計流程會有些許不同。以下我們將針對與
精算相關的主要流程進行說明，以確保能符
合審計的要求。

1. 保險合約分組分�與獲利性等相關貼標系
統作業

根據 IFRS17 的規定，具類似風險且共同
管理之合約，則應�認為同一保險合約組
合。此外，應依保單生效年度來區分不同
的合約�組，且根據保險合約的獲利性，
需再進一步分類於相對應的合約�組：虧
損�組、無顯著可能成為虧損�組及其他
�餘�組。同時，依據保險合約�組的特
性，也需選擇採用適當的衡量模型：一般
模型法、變動收費法、保費分�法。因此，
在過�日以及新契約發單時，相關的貼標
等等系統作業都必須完成無�。

• 檢視符合 IFRS17 分組分�貼標作業

在現�段，精算人員主要去檢視相關
商品的險種分類與報部文件和��報
表是否一致，例如審閱客戶「顯著保
險風險測試」而判斷相關商品分類是
「保險合約」還是「投資合約」等審
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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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精算人員針對 IFRS17 的分
組分�，必須有更多的貼標作業。除
了原本的「保險合約」分類以外，還
得額外檢視「獲利性」、「保單生效
年度」、「幣別」等不同維度的合約
�組。

•  檢視衡量模型的適格性判斷是否合
理，如 VFA 適格性測試等

在未來相關 IFRS17 的衡量模型使用，
都是新的概�與工作流程，精算人員
必須協助檢視衡量模型是否使用正
確，以及審閱相關工作底稿，如 VFA
適格性測試等。

2. 經驗假設、參數設定、情境模擬等相關精
算模型架構

在 IFRS17 之規範下，每家保險公司可依
據自�的過去實際經驗，發展出自�的
「經濟假設」與「非經濟假設」。

「經濟假設」會依據當時觀察到的市場資
訊，依據保險公司的投資策�配置，考
量不同幣別，不同商品線等其他因素，
進行「流動性貼水」的測試，以�決定相
對應的貼現利率來衡量保險商品負�的現
值。利率假設必須考量未來所有可能的變
化，因此會有利率情境的模擬 (Economic 
Scenarios Generator, ESG)，進而去衡量
相對應的選擇權及保證之時間價值 (Time 
Value of Guarantees, TVOG)。

「非經濟假設」主要包含：死亡、�
�、�退和費用等不同假設。每家保險
公司銷售不同商品，不同通路以及不同
的核保方式，將會產生不同的「經驗分
� (Experience Studies)」結果。精算人
員將依據可�度理論、公司內部實際經驗
及業界觀察，來決定合理的各項假設，以
衡量保險商品負�的預期未來現金流量。
任何的非經濟假設，必須考量未來可能
的不確定性。因此，每個風險都需進行
「加壓」測試，以衡量額外的預期現金流
量。然後，需進一步評估每個風險因子在
加壓後的分�效益 (Diversification)，以
衡量對應的非財務風險之風險調整 (Risk 
Adjustment for Non-Financial Risk, 
RA)。

• 檢視相關技術文件是否已更新且合理

在現�段，精算人員主要檢視相關的
「經驗假設」是否與最新的「經驗
分�」一致。進而審視「最�估計
(Best Estimate)」以及 IFRS4 的負�
適足性測試 (Liability Adequacy Test, 
LAT)。

在未來，因應 IFRS17 原則，除了制
定不� (Unbiased) 且合理的最�估
計，必須額外考量相對應的 TVOG 與
RA，而反�可能的不確定性保險負
�。精算人員須檢視相關技術文件是
否更新且合理，進而確認「經驗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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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反�最新的法規變更或相關經
驗。如健�險�本理�的法規限制或
��發生率的�化趨勢，客戶是否反
�在未來的健�險理�給付。相關未
來金流的合理預測，以及�現需使用
的「流動性貼水」，必須��精算人
員的審視。

3. 保險合約負� (Insurance Contract 
Liabilities) 

衡量在未來 IFRS17，保險合約負�衡
量主要包含：未來現金流量之估計值 
(Present Value of Future Cash Flows, 
PVFCF)、非財務風險之風險調整 (Risk 
Adjustment for Non-Financial Risk, RA)
及合約服務邊際 (Contractual Service 
Margin, CSM)。與過�的保險合約負�衡
量方式與��截然不同。

• 檢視相關技術文件是否完整�述衡量
方式

在目前 IFRS4 的保險合約負�主要來
自於「�險�任準備金」。精算人員
則會依據相關的「保險業各種準備金
提存辦法」以及「商品計算說明書」，
而檢視準備金數值計算無�且��正
確。

在未來，因應 IFRS17 的「現時估計
假設」，保險合約負�的衡量架構在
每間公司自�的經驗假設及模型建

置，因此精算人員須協助檢視相關技
術文件，例如「BEL 的計算」、「RA
的計算」、 「CSM 的計算」、「CSM
的�銷與載體因子」等衡量方法。

• 檢視保險負�合約衡量是否正確且合
理

在未來 IFRS17 的保險合約負�衡量，
精算人員除了檢視前置貼標作業，以
及相關最�「經濟假設」與「非經濟
假設」，透過評價日的未來現金流量
預測及考慮時間價值去計算�現後的
現值，並進一步去衡量 PVFCF、RA、
CSM，進而加總成為公司整體的保險
合約負�。因應 IFRS17 ��需求，
亦可分別計算與��虧損性合約�組
的「損失組成部分 (Loss Component, 
LC)」。

保險合約負�的衡量主要架構在每間
公司自�的經驗假設及準確的模型建
置。除了檢視模型產出的各項數值，
包含現金流量預估及產出 IFRS17 所
需要的數值等是否正確之外，也要檢
視相關數值在估計及會計帳務處理上
是否適當。因此，為了進行相關的審
計工作，則需要精算人員專業的判斷
來協助模型的實質驗證及評估計算的
結果。�至額外考量�動分� (Roll-
Forward Analysis) 而分�期初�動至
期末的合理性，以及整體對公司的財
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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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險收入 (Insurance Revenue) 認列

公司所提列的保險合約負�在報導期
間內，除了認列保險合約取得現金流
量 (Insurance Acquisition Cash Flows, 
IACF) 的�銷外，會有其他相對應的保險
收入認列於 IFRS17 ��報表，主要包含：
預期的保險理�與費用 (Expected Claims 
and Other Expenses)、風險調整釋放 
(RA Released) 及合約服務邊際�銷 (CSM 
Amortized)。

• 檢視保險收入認列的相關計算方法是
否正確且合理

在目前 IFRS4 的保險收入，主要來自
於「保費收入」而扣除相關「保險�
款」和「保險負�準備金變動」等項
目。精算人員在審計工作主要協助檢
視相關的現金流量「結果」是否正確
無�。

在未來 IFRS17 的財務��，保險收
入認列的組成完全不同，大部分為客
戶端的精算人員所提供的預估數值。
而合約服務邊際�銷最為重要，因此
在審計�度，必須由相關精算背景人
員去協助檢視相關的計算「過程」是
否合理，且計算「結果」是否正確。

5. 預期現金流量與實際現金流量 

在 IFRS17 的實際現金流量的資料準備，
除了考量分組分�的貼標，得考量現金
流量的特性。例如：費用應區分為屬

IFRS17 相關費用或非屬 IFRS17 相關費
用，其中屬 IFRS17 相關費用還須再細分
為直接費用和間接費用。理�金額須區分
保險成分 (Insurance Component) 以及投
資成分 (Investment Component)。此外
還需要根據不同的服務期間來進行區分：
過去服務、現在服務、與未來服務。

• 檢視預期實際差的「經驗調整」是否
正確且合理

在未來 IFRS17 的報導期間，因為客
戶端的精算人員所評估的預期現金流
量，以及實際發生的現金流量，進而
產生預期實際差的「經驗調整」。依
據現金流量的特性與成分，相關的「經
驗調整」會有不同的會計處理方式。
因此精算人員也必須協助審計人員，
檢視相關現金流量以及「經驗調整」
是否無�。

6. 子帳與總帳的帳務流程 

因應 IFRS17 相關子帳系統的出現也改變
了保險公司的結帳流程，為了支持子帳系
統的計算，需要核�系統、資料平臺及精
算模型間的相互配合，產出子帳系統所需
資料，接續進行衡量。所計算之衡量數值
將連結相關會計事件後，產出所規定的�
�報表，最後將子帳系統的結果提供至總
帳系統以完成結帳流程作業。

• 協助檢視系統平臺是否有完整�作說
明以及數據轉換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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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複雜的結帳流程，得����
的�作手冊。精算人員除了檢視完整
的作業流程以及有效的控制證據外，
必須與 IT 系統人員，一同檢視相關數
據轉換是否正確無�，協助完成審計
工作。

7. 相關 IFRS17 ��報表

因應 IFRS17 的要求，相關��報表會更
細�化以及增加可比性，因此精算人員必
須協助檢視相關的��精算數值。�其是
合約服務邊際 CSM，此數值代表了公司
未來利潤的現值，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新財
務衡量指標。而與精算相關的主要報表，
分別��下列各項期初至期末餘額之調
節：

• 協助檢視��報表 IFRS17 - 100 段
• �餘保障組成之淨負�，且排除任

何損失組成部分
• 單獨��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LC)
• 已發生理�負�

• 協助檢視��報表 IFRS17 - 101 段
• 未來現金流量估計值 (PVFCF)
• 非財務風險之風險調整 (RA)
• 合約服務邊際 (CSM)

除了以上基本的��報表，精算人員也
必須協助財會審計人員檢視相關補充的
��報表，如�感度分� (Sensitivity 
Analysis) 進而交叉合理性比較，提供完
整的精算意見而完成相關的審計工作。

相關精算驗證方法應用於審計工作

1. 「動態驗證」方法 (Dynamic Validation)

在目前 IFRS4，精算相關的審計工作主要
是針對保單�任準備金的覆核，依據商品
計算說明書，去檢視準備金數值是否計算
無�。而在未來 IFRS17，保險合約負�
的衡量主要��精算人員的經驗假設與模
型計算，因此除了檢視是否計算無�，也
要考量「動態驗證」方法，去檢視是否有
明顯的預期與實際差異。

• 精算人員檢視相關技術文件是否有明
確定義以及是否如實執行。
• 實際經驗 / 預期經驗小於 80% 或

大於 120% 必須更新假設
• 關於預期與實際差異，精算人員須檢

視客戶解釋說明是否合理。
• 因 Covid-19 而增加當年度理�，

不須反�在未來假設
2.  「 歸因分�」方法 (Attribution 

Analysis)

在未來 IFRS17 相關報表產出，必須��
各項期初至期末餘額之調節數值，以及相
關調節的原因。因此精算人員必須了解各
項調節原因，�步地檢視是否合理，進而
協助完成審計工作。
• 調節變動分� (Analysis of 

Movement)，主要列舉如下：
• 因應「未來假設」而調整保險合約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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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預期實際差的經驗調整」而
調整保險合約負�

• RA 釋放數 與 CSM �銷數
• 相關預期現金流量變動

•  利源分� (Source of Earnings)，主
要列舉如下：
• 因應「預期實際差的經驗調整」而

影響 P&L
• CSM �提數

結語

IFRS17 的實施對全球保險業產生了深�影
響。這項新的會計制度改革不僅�覆了保險
公司傳統的財務報告方式，也�顯出精算人
員在審核工作上��的關鍵�色，特別是在
確保財務報告準確性方面的重要性。

精算人員在這新的制度下需進行的工作包
括，確認流程控制的適性、驗證數值計算的

準確性，以及檢視數值變動的合理性。此外，
他們還需要進行不同項目之間的交互比對檢
查，以確保財報數據的一致性。如果數字有
差異或進行了額外調整，精算人員則必須提
供足夠的解釋，並遵循相關的核准流程，以
��該數值與原因。

由於 IFRS17「現時估計假設」的衡量計算原
則，保險公司可以根據自身的經驗假設去衡
量保險合約負�。因此，精算人員需要在審
計工作中與審計人員密切配合，共同審視包
括技術文件、控管流程、數值計算的準確性
及客戶所提供的補充資訊等。

IFRS17 的實施，對保險公司以及審計專業帶
來全新的挑戰，而精算人員在這其中��核
�關鍵的�色。精算人員專業技術和知識，
將大大的支�保險公司在面對新的會計制度
下，提供高品質的資訊和確保財務報告的準
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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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法令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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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函釋有關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 第 1 項虧損�補
疑義（113.5.22 經授商字第 11303406610 號函）

函令內容如下：

按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或虧損�補於每�或每半會計
年度終了後為之。」旨在強化股東投資效益。而依本條規定所�補之虧損，係指公司於前三�或
前半會計年度所發生之本期損益併計前經股東常會承認後累積虧損之合計數。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 為促使上市上�公司重視環境、社會及治理等永續資訊之��品質，並提升�集、運用及編製
永續資訊之能力，明定上市上�公司應將永續資訊之管理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並應將其列為年
度稽核計畫之稽核項目。（修正條文第 8 條、第 13 條）

2. 考量公司建立永續資訊管理之內部控制制度，並將其納入年度稽核計畫需有一定期間配合調整，
明定自 114 年 1 月 1 日施行（修正第 47 條）。

為協助公司建置相關內部控制制度，金管會配合修正「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項目」令釋，證交
所及�買中�亦參考 COSO 委員會 2023 年發布之建立永續報導之有效內部控制指引及國內外實務
作法，修正「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範例供外界參考。

金管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部分條文（113.4.22 金管證審字第 113038196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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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全體上�公司每年應至少
在中華民國境內自辦或受�參加一次法人說明會
（113.6.12 證�監字第 11300628401 號）

為提升全體上�公司之資訊��透明度及強化資訊公開，�買中�修訂「對有價證�上�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上�公司每年應至少在中華民國境內自辦或受�參加一次法人
說明會，本修訂事項自 114 年 1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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